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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盲人與視障者服務局（BSBVI）與職業康復局（BVR）是康復司的機构，主要負責關注身心障
礙者之職業及其他康復需求。該司隸屬於就業、培訓和康復部。每個局都雇傭了康復顧問
和科技人員，他們協助專案參與者瞭解康復過程並訪問局的專案。該部門還雇傭了管理、
評估、提供文書和行政支援或履行其他職能的工作人員，以執行該部門的計畫。部門員工
必須遵守內華達州人員道德要求。諮詢人員還遵循 CRC（康復顧問認證委員會）的職業道
德規範，該規範見CRC 道德規範。 

注：該機構對《兒童權利公約道德守則》中所述的代表身心障礙者的文宣與宣導的解釋是提供支援、服務協調與賦權。
該司的解釋並不要求該司在與協力廠商的關係或交易中代表身心障礙者，無論這種關係或交易是否合法。 

 
法律、法規與當局 

本手册依據以下聯邦與州法律法規以及其他權威機构： 
●​ 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修正案》 

o​ 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 

●​ 公法（PL）113-128《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WIOA） 
o​ PL 113-128 WIOA 

 

https://www.crccertification.com/code-of-ethics-4
https://www2.ed.gov/print/policy/speced/reg/narrative.html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3/hr803/text


 

 
●​ 第34篇-教育，《聯邦法規》（CFR）第361、363與367條 

o​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 361條職業康復服務計畫州 

o​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 363條州支援的就業服務計畫 
o​ 《美國聯邦法規》 第34篇第 367 條盲人老年群體獨立生活服務  

●​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NRS）第 232.900-960、426 與 615 章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32 州立部門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426 身心障礙者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15 職業康復 

●​ 《內華達州行政法典》 (NAC)第232.210-330、426與615章 
o​ NAC 232 州立部門 
o​ NAC 426 身心障礙者-在公共財產上建立與 運營自動售貨設施 
o​ NAC 615 職業康復 

 
聯邦通用績效衡量 

 
該部門的績效按照《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WIOA）第116條的要求進行衡量。以下是六
個主要績效指標： 

●​ 就業率——退出計劃後第二季度 
●​ 就業率——退出計劃後第四季度 
●​ 中位數工資——退出計劃後第二季度 
●​ 獲得證書 
●​ 可衡量的技能提升 
●​ 為雇主服務的有效性 

該司利用電子案件管理系統收集、驗證和報告上述績效名額。該司每季度和每年向康復服
務管理局報告這些措施。 

 
司長的職責 

 
該機構司長負責： 

●​ BSBVI、BVR與由該部門管理的任何其他規劃的管理，司長認為在提交給聯邦政府
之前，這些計畫適合納入州計畫。 

●​ 通過該司各局管理NRS的規定 
426.518至426.720（含），第615章，NRS 232.900至232.960（含），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9e5c4bd7c97add2152b023bf1d88948&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0eca0629589148a7808d6a49714a8917&mc=true&node=pt34.2.363&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7a72c1269edcdbcee7aec71c138a58e&mc=true&node=pt34.2.367&rgn=div5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232.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5.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Division/Legal/LawLibrary/NAC/NAC-232.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AC/NAC-426.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AC/NAC-426.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AC/NAC-615.html


 

 
以及與該司及其局職能有關的所有其他法律規定。 

●​ 制定州計畫，作為內華達州職業康復計畫運作與管理的基礎；以及 
●​ 在收到聯邦政府對州規劃的準予後，將準予的州計畫副本分發給任何一個局與其他

適當實體經營的每個外地辦事處。 

州計畫將每年製定和更新一次，或者當計畫中包含的資訊或保證、計畫的管理或運作，或
者DETR或部門的組織、政策或運作發生重大和相關變化時。在製定和修訂州計畫時，局長
應考慮聯邦政府為該部門的計畫提供的資金數額、接受此類資金的條件以及內華達州立法
撥款對這些計畫的限制。 

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觀 
 

使命：積極與內華達州企業接觸，瞭解他們的就業需求； 製定創新計畫，發展身心障礙
者的優勢、優先事項與才能； 確保內華達州為每個人服務。 
願景：在內華達州擁有熟練且包容的勞動力。核心價值觀： 

●​ 正直             無畏地做正確的事 
●​ 尊重             有尊嚴地對待他人 
●​ 承諾             每天朝著目標努力 
●​ 責任心          在行動與決策中盡最大努力 
●​ 透明度          公開、道德與值得信賴 
●​ 樂觀主義      相信你能做到。 

權利平等 

遵守 《康複法》的反歧視和反報復條款以及所有其他與歧視有關的聯邦和州法規： 
 

本機構之政策為，全面遵守所有聯邦及州法律之規定，禁止基於您的身心障礙性質或嚴重
程度、年齡、種族、膚色、族裔、原國籍、性別／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宗教，或政治
立場或信仰而進行之歧視行為。相關法律包括經修訂之《1973年康復法》 

 



 

 
；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修訂版，詳見ada.gov；1964年《平等就業機會法》，經
修訂，詳見EEOC.gov；以及內華達州修訂法規 613 與 651，請參閱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
613 就業實踐 與《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51 公共場所規範。該機构不會為了干涉法規保障
的任何權利或特權而恐嚇、威脅、脅迫或歧視任何個人，並將根據身心障礙者的要求為他
們提供合理的便利，包括輔助輔助工具和服務。 
此外，禁止因任何個人投訴、作證、協助或以任何管道參與調查、訴訟或聽證會而對其進
行報復、恐嚇、威脅、脅迫或歧視。 

居住要求 
 

資格認定沒有居住要求。然而，要獲得服務，個人必須獲得在美國工作的合法授權，必須親
自出現在該州，並且可以參加內華達州的服務。僅於內華達州與毗鄰州達成協議，同意為
該州內某一特定社區提供服務，且該社區基於其地理位置之因素，相較於其所屬州之職業
康復（VR）計畫，更便於由內華達州之 VR 計畫提供服務之情形下，本部門始負擔前往內華
達州進行評估及服務提供所產生之相關差旅費用。 

 
在 Tarango 訴州工業保險系統案（117 Nev. 444）中，內華達州最高法院裁定，未經授權的
工人不得領取職業康復福利。(Tarango 訴 SIIS) 

 
對服務不足人群的外展 

 
該機构致力於確保所有居民，包括服務不足的人群，都能公平地獲得其服務、專案和資源。
該機构致力於積極主動的外聯工作，旨在减少差距，改善歷史上邊緣化社區獲得服務的機
會。 

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框架，對未獲得足夠服務的人群進行外展，以促進包容性、多樣性
與平等獲得職業康復服務。該機构旨在减少獲取障礙，加强與服務不足社區的接觸。 

責任 

康復司領導與管理層負責實施、監督針對服務不足人群的外聯活動。機构工作人員 

 

https://www.ada.gov/pubs/adastatute08.htm
https://www.eeoc.gov/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3.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3.html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51.html
http://caselaw.findlaw.com/nv-supreme-court/1435365.html


 

 
負責遵守這些準則並積極參與外展工作。 

指南 

1.​ 識別未獲得足夠服務的人群 
●​ 該機构將定期確定與評估其管轄範圍內服務不足人群的需求。這可能包括

但不限於少數民族和種族、低收入個人、移民、難民與 LGBTQIA+ 身心障礙
者。 

2.​ 文化能力拓展 
●​ 該機构將製定具有文化能力的外聯戰畧，以有效地與服務不足的人群接觸

，如面對面和數位戰畧。這些策略將尊重所服務社區的文化、語言與社會規
範。 

3.​ 社區夥伴關係 
●​ 該機构將與內華達州平等權利委員會、社區組織、宣導團體與當地領導人

合作，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網絡進行外展工作。 
4.​ 可獲取的訊息 

●​ 該機构將確保所有溝通資料，包括網站、小册子和表格，都可以根據需要
以多種語言訪問和提供。 

5.​ 社區活動與研討會 
●​ 本機構將於弱勢服務不足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舉辦市民大會、研討會及社區

活動，以提供資訊並獲取意見回饋。 
6.​ 公平的資源分配 

●​ 該機构將努力减少在獲得職業康復服務方面的差距。 
●​ 該機构將確保款項公平，並提供給接受職業康復服務的未獲得足夠服務的

人群。 
7.​ 數據收集與評估 

●​ 該機构將定期收集關於外聯工作影響的數據，包括服務不足人群的參與率，
並利用這些資訊完善外聯戰畧。 

8.​ 培訓與能力建設 
●​ 該機构將對工作人員進行文化能力、多樣性與包容性方面的培訓，以確保工

作人員與服務不足人群的參與者的互動是知情、尊重與歡迎的。 

 



 

 
9.​ 反饋機制 

●​ 該機构將建立迴響機制，如調查或諮詢委員會，讓服務不足的人群表達
他們對職業康復服務的擔憂、建議和經驗。 

10.​ 定期審查 
●​ 該機构將定期審查機构指南，以確保其有效性與與服務不足人群參與

者不斷變化的需求的相關性。 

 



 

 
有效溝通 

 
聯邦民權法和《康複法》的知情選擇原則要求康復司確保其與身心障礙者的溝通與與其他
人的溝通一樣有效。該機構將確保免費提供適當的輔助設備與服務，以滿足每個參與者與
身心障礙有關的溝通需求。必要時，將提供輔助輔助設備和服務以進行有效溝通，為聽力、
視覺、認知或其他身心障礙的合格人員提供平等機會參與職業康復計畫的任何方面。 

 
當該機構確定將向參與者提供哪種類型的輔助設備或服務時，該機構將主要考慮參與者的
通信請求。該司提供廣泛的服務、專業輔助工具和支援，使參與者能够獲取、理解和回應所
傳達的資訊。這些包括使用美國手語（ASL）口譯員、認證聾人口譯員（CDI）、認證聽力口譯
員（CHI）、視頻轉播、文字電話 (TTY) 、內華達州轉播、開放式和閉路字幕視頻、盲文、大幅
印刷資料、簡單語言材料、增强通信設備、電子格式資料以及個人或其授權代表可能識別
的其他模式。 

 
參與者不需要提供自己的口譯員或其他輔助工具與服務。然而，如果參與者在知情的情
况下選擇使用自己的口譯員或以其他管道提供自己的輔助工具和服務，該司將尊重這一
要求。該機構將允許特別要求使用自己口譯員的參與者，前提是口譯員同意提供此類協
助，並且在這種情況下依賴口譯員是適當的。 

 
參與者將及時收到有關向該機構申請與獲得輔助輔助工具與服務的步驟的資訊。 

如果參與者希望尋求進一步的幫助或對輔助輔助設備或服務提出投訴，該部門將根據其公
平聽證和調解程式，及時處理和解决投訴，並確保參與者獲得有效參與該部門專案所需的
輔助設備和服務。 

 
該部門不會提供由另一方或服務提供商承擔法律責任的身心障礙者住宿。本部門無須提供
其可證明將對職業康復計畫造成根本性變更，或對本處構成過度財務或行政負擔之輔助性
器具或服務。如果該部門證明提供輔助援助或服務 

 



 

 
將導致根本性的改變或行政或財務負擔，該司仍將提供不會導致這種改變或負擔的任何其
他輔助輔助工具或服務，但仍將確保參與者盡可能獲得該司的服務。 

 



 

 
知情選擇概述 

 
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VR）服務的申請人和個人是 VR 過程中的積極和全面的合作夥伴，
在評估過程中做出有意義的選擇，以確定資格和VR需求、選擇就業結果、實現結果所需的
服務、提供服務的實體以及確保服務的方法。 

 
「知情選擇」係指參與者在其職業康復（VR）個案處理過程中作出各項決定時，已取得關於
可選擇方案範圍之充分資訊，並了解各項方案之潛在優點與缺點，同時亦理解該部門之職
權與服務限制。 

 
知情選擇並不意味著無限制的選擇，也不意味著諮詢師必須同意參與者做出的「任何」選
擇。雖然參與者的選擇得到了認真考慮，但它們不是具有約束力的義務。對就其職業康復
中心個案做出與執行决定負責，但是，這些選擇必須得到該部門雇用的諮詢師的同意。 

 
知情選擇必須在部門設定的監管邊界與道德考慮範圍內實施。 

 
《聯邦法規》（《美國聯邦法規》）與《康複法》多次提到知情選擇。知情選擇的主要概念可以在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52 條知情選擇中找到。 

 
責任 

 
知情選擇新增了職業康復中心參與者的責任。顧問將利用他們的知識和專業知識來促進這
一過程，並提供支援，協助參與者做出明智的選擇，同時盡可能讓參與者承擔收集資訊、做
出和執行決策的主要責任。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7ef55595c89f3705fb21192993a5126&mc=true&node=se34.2.361_152&rgn=div8


 

 
目錄 
參與者轉介………………………………………………………………………………………..1 
轉介尋求次低薪工作的青年……………………………………………………………………..1 
轉介參與次最低工資就業的個人………………………………………………………………..1 
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 (CCI&R) 服務……………………………………………………….2 

員工及/或員工親屬的轉介……………………………………………………………………….2 
 

參與者轉介 
 

有關職業康復或其他服務的詢問將由相關工作人員回答，轉介給知識淵博的工作人員或轉
介給客戶援助計畫  (CAP)。 

 
將在合理的時間內聯系被轉介到職業康復（職業康復中心）的個人，並邀請他們： 

●​ 透過就業培訓與康復 —— 康復司的線上門戶觀看線上入職培訓視頻並填寫問卷 
●​ 完成申請並參加考查 

在申請過程中，被轉介到VR的個人也可能被轉介到其他可能更適合滿足其需求的聯邦、州或
其他計畫。 

 
轉介尋求次低薪工作的青年 

 
在進入由持有《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第14(c)條（經修訂）特別工資證書之機構所提供的
低於最低工資就業之前，青年必須完成若干事項，而職業康復（VR）機構須依據《美國聯邦
法規》第34篇第397條 「對使用低於最低工資之限制」的規定進行記錄。 

 
在青年就業的第一年，以最低工資每六個月提供一次資訊與轉介服務，此後每年提供一
次。諮詢、資訊與轉介服務可能是本次審查的一部分。 

 
轉介參與次最低工資就業的個人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97.40  條指定的州機構對以最低工資雇用的 身心障礙者
（無論年齡大小）有何責任？ 
該機构必須為獲得最低工資的身心障礙者提供或協調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服務 

 

https://detr.nv.gov/Page/Vocational_Rehabilitation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c57dddbea04710e6d25f465b36b2fe3&mc=true&node=pt34.2.397&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c57dddbea04710e6d25f465b36b2fe3&mc=true&node=pt34.2.397&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c57dddbea04710e6d25f465b36b2fe3&mc=true&node=pt34.2.397&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77c4f2a0c22d60da9091e5398bb6887&mc=true&node=sp34.2.397.e&rgn=div6&se34.2.397_140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77c4f2a0c22d60da9091e5398bb6887&mc=true&node=sp34.2.397.e&rgn=div6&se34.2.397_140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77c4f2a0c22d60da9091e5398bb6887&mc=true&node=sp34.2.397.e&rgn=div6&se34.2.397_140


 

 
根據《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持有特殊薪水證書的實體雇傭了該機构所知的員
工。 

 
該機构可能通過參與自願退休流程、自我推薦、客戶援助計畫或其他機構的推薦，或持有
《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規定的特殊薪水證書的實體（雇主、承包商或實體的分包商）
的推薦，或者通過其他管道瞭解這些人。 

 
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CCI&R）服務 

 
職業諮詢之提供方式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 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理解。 
●​ 促進個人在就競爭性整合就業及職涯發展機會（包括支持性就業及／或客製化就

業機會）作出決策時，能進行獨立決策與知情選擇。 
●​ 可能包括福利規劃的轉介，特別是關於勞動收入與基於收入的財務、醫療和其他福

利之間的相互作用。 

該機构可以與其他實體簽訂合同，包括付費供應商，以提供這些服務； 然而，根據《公平
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持有特殊薪水證書的實體可能無法提供這些服務。 

 
由雇主（持有《公平勞動標準法》第  14(c)條項下之特別工資證明）所提出之轉介，且其僱
用之領取低於 最低工資之員工少於15人者：除了職業諮詢和轉介服務外，該機构還必須
在轉介後 30 天內告知個人社區中可用的自我文宣、自决、同伴指導和培訓機會。 

 
員工及/或員工親屬的轉介 

 
職業康復中心員工或其親屬或家庭成員的申請人將被轉介給員工工作辦公室外的康復顧
問。 

 
如果員工或員工親屬的個案現時與該員工在同一辦公室進行，則該個案將被轉移到另一
個地點。 

 



 

 
工單計畫 

 
工單（TTW）計畫是社會保障局《工單和工作激勵改進法案》的一部分。這是一項免費的自
願計畫，適用於18至64歲的盲人或身心障礙者，他們可以獲得社會保障身心障礙保險（
SSDI）或補充保障收入 (SSI)福利。 

 
就業工單計劃的目標是： 

 
●​ 在尋求服務與支援以進入、重新進入及/或維持就業時，為身心障礙受益人提供更

多選擇； 
●​ 提高身心障礙受益人的經濟獨立性與自給自足能力；以及 
●​ 减少並盡可能消除對身心障礙福利的依賴。 

SSA 受益人可以獲得許多工作激勵，無論他們的工單是否已經使用。TTW計畫為SSA受益
人提供的額外福利數量有限，只有當門票已在州職業康復（VR）機构「 使用」或「 分配」給準
予的就業網絡（EN）時，才能使用這些福利。該工單不得同時「指派」予就業網絡（EN），且同
時於州職業康復機構處於「使用中」（In-Use）狀態；惟雙方仍可協調合作辦理相關服務。 

及時進度審查（TPR）/持續身心障礙審查（CDR） 
 

當參與者的票「 正在使用中」時，只要他們積極參與該計畫並達到SSA的及時進展目標
，SSA可以免除他們的醫療持續身心障礙審查（CDR）。SSA 工單 

 
未達到及時進展目標的後果可能會帶來醫療CDR。 

 

https://www.ssa.gov/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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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申請 

 
當個人或其代表（視情况而定）： 

●​ 完成以下操作之一： 
o​ 已填寫並簽署代理申請表。 

▪​ 簽名的證據可以是見證標記、錄音帶（視情况而定）。 
▪​ 聾啞、聽力障礙或言語障礙的呼叫者可以通過簡訊電話 (TTY) 撥

打711，與中繼運營商聯系，用VR進行通話。其他方法可能包括互
聯網協定中繼（IP 中繼）、視頻中繼服務（VRS）或語音攜帶（VCO
）。 

o​ 已在一站式中心填寫了申請職業康復服務的通用入學申請表； 或 
o​ 以其他渠道要求該機构提供服務。 

以及 
●​ 提供了啟動評估以確定資格所需的機构資訊；以及 
●​ 可以完成評估流程。 

申請的正式日期是機构透過任何渠道收到申請的日期。 

內華達州已經建立了一個線上申請提交流程。對服務感興趣的人可以觀看線上迎新視頻，
並透過內華達州職業康復中心的線上門戶完成申請。在職業康復中心收到完整的申請後，
個人會被獲得安排並獲得通知，知曉 

 

https://vrnevada.org/


 

 
與指定的諮詢師之預約方法。 

如果個人因身心障礙需要住宿，或者如果尋求申請服務的個人無法上網完成職業康復服務
的申請，該個人應聯系其中一個地區辦事處： 

北區辦事處                                         南區辦事處 
收件人：Global Scheduler                  收件人：Global Scheduler 
1325 Corporate Blvd.​ 3016 W. Charleston Blvd., Suite 200 
Reno, NV 89502​ Las Vegas, NV 89102 
(775) 823-8100​ (702) 486-5230 

 
康復諮詢師可以審查與篩選已申請服務的申請人，以瞭解該人是否更適合由另一個以就
業為重點的計畫或社會服務計畫提供服務。提交申請並不能保證個人有資格獲得服務。 

 
如果身心障礙者在轉介之前做出知情選擇，不根據職業康復計畫尋求就業結果，該機构必
須：（請參閱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 361.37 條資訊與轉介計畫） 

●​ 解釋職業康復規劃的目的是幫助個人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結果 
●​ 向個人提供有關就業選擇與職業康復服務的資訊，以幫助個人實現就業 
●​ 在適用的情况下，解釋可以在擴展就業環境中為符合條件的個人提供服務，必要時

用於培訓或為在綜合環境中就業做準備（如果這些服務不能 
●​ 告知最初選擇不追求競爭性綜合就業結果的個人，如果他們選擇追求競爭性的

綜合就業結果，他們可以在未來尋求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 在適用的情况下，將個人轉介給社會保障管理局，以獲取有關在領取社會保障福利

的同時工作能力的資訊。 
●​ 如適用，請將個人轉介給盲人老年群體計畫。 

當向個人轉介其他聯邦或州計畫時，應提供以下個人資訊： 
●​ 轉介通知 
●​ 識別個人被轉介到的機构內特定連絡人的資訊 
●​ 在適用的情况下，提供有關最合適服務的資訊與建議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7283bf73ef03ce66a7e1b0c8a6c47147&mc=true&node=se34.2.361_137&rgn=div8


 

 
協助個人為就業做準備、獲得、保留或重新獲得就業機會 

尋求無償工作的個人： 
VR服務旨在幫助個人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包括支援或客製化就業。VR不支援家
庭主婦或無薪家庭工人等無償結果。 

因反復、明顯或公然拒絕合作而終止（結案）後重新申請： 
如果參與者之前的案件是基於反復、明顯或明顯的拒絕合作模式而結案的，那麼只有當參
與者願意解决導致之前案件結案的問題時，才會打開另一個案件，並且 
同意合理的合作計畫才能開啟。只要個人按照約定合作、堅持到底並取得進展，個案就不
會被強制終止。 

 
客戶援助計畫與公平聽證會： 
申請人在申請時會獲得有關客戶援助計畫（CAP）和公平聽證程式可用性的資訊。 

 
預考查與考查 

 
在申請服務後完成預考查。預考查是與諮詢團隊的初步接觸，為考查預約做準備，包括檔
案處理。 

 
參與者的考查是利用以人為本的計畫與知情選擇的概念進行的面試。考查是VR過程中
的重要一步，旨在審查專案並討論申請人的需求和目標，以獲得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機
會。 

 
選民登記： 
所有申請人都將有機會登記投工單。 

 
個人代表 

 
申請人可以選擇在職業康復中心流程中的任何時候讓另一個人代表他們， 

 
資格認定 

 
合格的康復專業人員將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1條處理轉診和申請的規定，
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出資格决定。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0a241a61974d082a9c4670acc62b4f61&mc=true&node=se34.2.361_141&rgn=div8


 

 
 

RSA 科技援助通告RSA-TAC-12-04，RSA 規定，允許多個VR機构同時向個人提供服
務，只要每個機构提供的服務不重複。 
當參與者在另一個州有未决個案時，將從參與者或其代表那裡獲得資訊發佈，允許兩
個機构合作，以確保服務不重複。 

 

https://www2.ed.gov/policy/speced/guid/rsa/subregulatory/tac-1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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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需求和參與 
 

除非另有豁免，否則參與者應承擔作為試驗工作經驗計畫一部分提供的IPE服務和非評估
服務的費用。在簽署IPE之前，將對財務參與情况進行評估。每當個人的財務狀況發生重大
變化和/或在年度審查期間的每個計畫年度結束時，必須重新評估財務參與情况。如果可比
福利將支付部分商品或服務，則將首先應用可比福利。財務參與將基於剩餘金額。如果職
業康復中心為參與者承擔財務參與責任的商品或服務支付部分或全部費用，他們需要向職
業康復中心報帳費用。 

所有參與者將被要求向VR提交收入證明，以評估他們的財務參與情况。可接受的收入證明
示例包括： 

●​ 如果沒有納稅申報表，請提供當前的聯邦所得稅申報表或其他有效的收入檔案 
●​ 當前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授予函 
●​ 當前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授予函 
●​ 身心障礙福利檔案導致的社會保障 

o​ 用於驗證身心障礙福利的可接受社會保障檔案的示例包括當前的社會保障
授予函或福利査詢（BPQY） 

▪​ 不可接受的檔案包括年度生活費調整或 COLA 信函和/或社會
保障 1099 表格 

基於財務需求的豁免 

獲得以下一項或多項政府福利的個人可免於財務參與： 
●​ 因身心障礙而領取社會保障福利的參與者： 

o​ SSDI（身心障礙）。 
o​ 領取兒童身心障礙福利金（CDB）的個人——身心障礙成年子女從父母的工

作記錄中選取社會保障，或 

 



 

 
o​ SSI； 

注：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54 (b)(3)(ii) 條的規定，以及
RSA-TAC-22-03中的澄清：禁止將財務需求測試或要求成本參與作為SSI和
SSDI接受者接受職業康復服務的條件，禁止VR申請財務需求測試，或要求財務
參與作為向根據《社會保障法》第II或XVI條確定有資格獲得社會保障福利的個人
提供VR服務的條件。 

●​ 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 
●​ 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以前稱為食品券）。 

此外，如果個人調整後的家庭總收入低於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貧困指南的250%
，則可以免除其財務參與。貧困指南每年更新一次，網址為：ASPE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貧困
指南。. 

限制 
●​ 免於財務參與的個人仍將被要求尋求適用於其服務的類似福利。 
●​ 參與者須自行負擔超出本處（Division）通常資助金額之商品或服務費用，或任何未

列入個別化就業計畫（IPE）之支出。 
●​ 參與者負責在該機構正式預授權之前獲得的貨物與服務的費用。 
●​ 參與者將負責自雇規劃的一部分。 

某些商品與服務的豁免 
 

以下商品與服務免於財務參與，無論個人是否因財務需求而豁免： 
●​ 確定資格的評估 
●​ 確定康復需求的評估，包括酌情評估康復技術需求； 
●​ 車輛改裝； 
●​ 職業康復諮詢與指導，包括協助參與者做出知情選擇所需的資訊與支援服務； 
●​ 《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WIOA）中定義的就業前過渡服務； 
●​ 從其他機構獲得服務所需的轉介服務； 
●​ 與工作相關的服務，如求職與安置協助、工作維持服務、工作指導與後續服務；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B/subject-group-ECFR8c5f55ccf5c0da2/section-361.54
https://rsa.ed.gov/sites/default/files/subregulatory/RSA-TAC-22-03_0.pdf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 個人援助服務； 
●​ 運維培訓與康復指導；以及 
●​ 輔助輔助工具或服務（《美國聯邦法規》第 28 篇第 35.104 條州和地方政府基於

身心障礙的司法行政非歧視 ——定義），如個人根據法律要求為參與該計畫而提
供的翻譯服務和讀者服務。 

情有可原的例外情况 

當嚴格遵守可能嚴重危及參與者實現康復目標和就業結果的機會時，可以書面準予財
務參與的例外情况。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768203a64eb70a5eadc6298693c7a0b&mc=true&node=se28.1.35_1104&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768203a64eb70a5eadc6298693c7a0b&mc=true&node=se28.1.35_1104&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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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間線 

顧問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不超過個人提交申請後的60天）對資格進行評估並做出資格决
定，除非資格延長或參加試驗工作經驗。 

 
B.​ 資格評估與資格要求 

 
1.​ 資格評估必須在符合參與者需求與知情選擇的最綜合的環境中進行。在可能的情

况下，應使用現有資訊來確定資格，但是，如果可用數據不足以確定資格，則可以
按照《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2節 「 確定服務資格和優先順序的評估」中的
描述，對其他數據進行評估。 

2.​ 根據聯邦規則、法律與法規，如果確定申請人符合以下條件，則有資格獲得
服務： 
a)​ 申請人有身體或精神障礙（身心障礙）； 
b)​ 身體或精神障礙構成或帶來申請人就業的重大障礙； 
c)​ 申請人要求職業康復服務為其獨特的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

力、興趣和知情選擇做好準備、確保、留住、晋昇或重新獲得就業機會； 
d)​ 申請人可以在就業結果方面從職業康復中心服務中受益。這一要求是假定

的。在確定個人因身心障礙嚴重程度而無法受益或不符合資格之前，必須
提供試驗工作經驗和適當的支援。； 

e)​ 申請人具有在美國工作的合法身份；以及 
f)​ 申請人必須打算實現與其獨特優勢、資源、優先事項相一致的有競爭力的綜

合就業結果，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關注點、能力、技能、興趣與知情選擇。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提交申請的個人應
被推定為有就業結果的目標。* 這不應被解釋為創建對任何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的權利。 

資格要求的適用不考慮申請人的特定就業需求或預期的服務成本。申請人之收入亦非
用以決定資格之考量因素；惟在決定其財務分擔責任時，可能列為考量因素。 

 
在不需要其他實質性康復服務的情况下，不能確定一個人只有資格糾正急性疾病。 

 
經修訂之《康複法》表明，現時從事非法吸毒的個人不被視為身心障礙者，該法還表明，如
果現時使用非法毒品的個人有權獲得服務，則不應被排除在外[請參閱：經修訂之《康複法》
—— 第 7 (20)(C) 條 ]。 

 
C.​ 推定資格 

 
只要有可能，就必須做出推定資格决定。《社會保障法》第二編或第十六編領取社會保障福
利的申請人同等可比援助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必須及時獲得社會保障福利的驗證。 

 
參與者將被要求向VR提交因身心障礙而獲得的社會保障福利證明，以確定VR服務的推定
資格。 

●​ 用於驗證身心障礙福利的可接受社會保障檔案示例包括： 
o​ 當前社會保障授予函 
o​ 福利査詢 (BPQY) 

▪​ 不可接受的檔案包括年度生活費調整或COLA信函和/或社會保障1099
表格。 

 
D.​ 資格延期 

 
如果超出機构控制範圍的特殊和不可預見的情况使顧問無法在60天內做出資格决定，
如果顧問和申請人同意具體的延期，則可以完成資格延期。資格延期必須有時間限制，
由顧問和申請人使用機构開發的表格商定並簽署。參見第 34 篇 《美國聯邦法規》
361.41 (b) (1) (i) 處理轉介和申請—— 因 DSU 無法控制的不可預見與例外之情況，致
使無法作出資格認定。   
  

 

http://www2.ed.gov/print/policy/speced/reg/narrative.html
http://www2.ed.gov/print/policy/speced/reg/narrative.html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1&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1&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1&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2d640e5cfcc11c341f8d3c512f340f&mc=true&node=se34.2.361_141&rgn=div8


 

 
E.​試用期工作經歷 

在確定患有嚴重身心障礙的申請人無法從VR服務中受益之前，就申請人身心障礙的嚴重
程度導致的就業結果而言，顧問必須對申請人的能力、能力和在現實工作環境中的表現能
力進行探索。這是通過完成一份書面的試驗工作經驗計畫來實現的。 

 
試用工作經驗計畫必須有時間限制，由顧問和申請人使用機构製定的表格商定並簽署。試
用工作體驗計畫必須包括真實的工作體驗，其中將提供適當的支援，如輔助科技設備和服
務、個人輔助服務、工作指導或其他滿足個人就業需求所需的支援。 

 
一旦獲得足够的證據來確定參與者是否可以根據其身心障礙的嚴重程度在就業結果方
面受益，將做出資格認定。 

 
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須在與個人知情選擇和康復需求相一致的競爭性綜合工作環境中提供
試驗工作經驗。 

 
之前被確定有資格獲得服務的個人，在確定他們因身心障礙嚴重程度而不再有資格之前，
還必須對他們在現實工作環境中的表現能力（試驗工作經歷）進行評估。 

 
F.​ 不符合資格認定 

 
如果個人不符合資格要求，則可以確定其不符合資格。只有在對資格進行適當評估，包括
審查現有數據後，才能做出這一決定。 

 
不符合資格判定的要求見《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3條 不符合資格判定程式。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cff9f0b594197ab6ab2f7e24f3a9865e&mc=true&node=se34.2.361_14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cff9f0b594197ab6ab2f7e24f3a9865e&mc=true&node=se34.2.361_143&rgn=div8


 

 
根據1938年《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對於尋求證書進入持有特殊薪水證書的實體
從事最低工資工作的青年，將作出不符合資格决定。 

 



 
 
   康復司：BVR / BSBVI 
   參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9 節，標題：選擇序列 

 

       
選擇序列 

如果由於資源有限，該局無法為所有符合條件的個人提供服務，將首先通過選拔令程式為
「 最嚴重」身心障礙的人提供服務。在「選擇順序制度」（OOS）下，參與者會依其身心障礙
嚴重程度之等級被列入優先順序等候名單，並於資金與資源可用時依序提供服務，相關規
定依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36條「為所有符合資格之個人 提供服務之能力：服務
之選擇順序」。 

 
該機构有足够的資源為所有符合條件的個人提供服務，並且沒有製定選拔令。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c733bca77a83515b2a6e0b120a1e0dfc&mc=true&node=se34.2.361_13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c733bca77a83515b2a6e0b120a1e0dfc&mc=true&node=se34.2.361_13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c733bca77a83515b2a6e0b120a1e0dfc&mc=true&node=se34.2.361_136&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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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康復諮詢 
 

提供高品質的諮詢和指導是康復諮詢的關鍵組成部分，對州VR機构的使命至關重要。這
項服務是在職業康復中心個案的整個生命週期內提供服務的一個組成部分。 

II.​  職業康復需求評估（AVRN） 

職業康復需求評估（AVRN）是一個探索職業選擇的透明過程； 確定如何减少、適應或消除
與身心障礙有關的就業障礙； 探索如何滿足其他職業需求，以幫助參與者做出明智的選擇
，這些選擇很可能導致永續就業，包括： 

1.​ 就業成果（職業目標）與 
2.​ 將納入客製化就業規劃的職業康復服務的性質與範圍。 

 
A)​聯邦要求： 

 
在可能的情况下，就業結果和IPE服務必須根據用於評估資格的數據來確定，並酌情根據
保密要求、教育官員、社會保障管理局等其他計畫的資訊以及個人及其家人提供的資訊來
確定。如果需要額外的數據 

 



 

 
必須在盡可能與個人知情選擇相一致的綜合環境中進行評估，以確定參與者的獨特優
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力、興趣和知情選擇，包括對支援性就業的需
求。 

B)​確定職業目標時的機构要求： 

1.​ 所需注意事項： 
輔導員提供職業諮詢和指導，以協助參與者確定就業計畫結果的方向（職業目標）。
參與者應積極參與這一流程的研究。在確定潜在的就業目標時，顧問和參與者將考
慮各個方面，將職業選擇縮小到一個很有可能導致長期永續就業的目標，包括考慮
：短期和長期目標、個人參與者的需求和興趣、勞動力市場和就業趨勢，以及職業選
擇的利弊。 

 
2.​ 在最終確定選定目標或修改客製化就業計畫目標之前： 

諮詢師和參與者必須同意，目標將是一個很好的匹配，並且很有可能帶來永續的就
業。 

 
3.​ 職業目標的知情選擇與限制： 

參與者應就其就業結果/職業目標做出明智的决定，他們的决定將得到考慮。 
 

C)​確定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時的機构要求： 
 

所需服務。必須充分提供或解决以下服務，以滿足個人的需求： 
1.​ 職業諮詢與指導 
2.​ 提供服務，以適應、减少或消除因身心障礙而造成的就業障礙 
3.​ 可衡量的技能獲得與證書 
4.​ 實現所選特定職業目標所需的其他服務 
5.​ 解决與身心障礙無關的就業障礙所需的服務或行動（如適用） 
6.​ 進入或獲得就業不可或缺的服務 
7.​ 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適當的社交技能及/或識別與解决以前失業原因的服務 

 



 

 
8.​ 留住工作以促進永續的就業成功 

III.​ 服務限制 

服務受制於其他要求，包括但不限於財務參與、可比福利、服務範圍要求、購買商品和服務
的條件等。 

雖然參與者應該對職業服務做出明智的决定，但「想要」並不總是一種職業需求。該機構將
不為實現就業成果所不需要的服務提供款項，並將考慮成本效益高的方法。 

IV.​ 客製化就業計畫（IPE） 
 

客製化就業計畫是參與者成功就業的路線圖。個別化就業計畫（IPE）並非契約，而係基於
誠信原則所訂立之協議，用以明確載明就業目標，以及為達成該目標所需提供之服務內
容。 

 
IPE描述了時間表、評估結果進展的標準以及參與者實現就業結果的責任。與IPE有關的聯
邦法規見：《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5條製定 客製化就業計畫， 與 《美國聯邦法規》
第34章第361.46條製定 客製化雇傭計畫的內容。 

 
A)​聯邦要求： 

 
參與者的定義 
聯邦法規經常提到「符合條件的個人或個人代表（視情况而定）」機构使用「 參與者」一
詞時，假設其使用包括「 或酌情包括個人代表」一詞 

 
康復諮詢師的定義 
凡提及「康復輔導員」，係指受僱於內華達州就業、訓練與康復部康復部門之合格康復輔導
員。 

 
1.​ 客製化就業計畫發展的參與者選擇與資訊需求 

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可以選擇在有或沒有幫助的情况下開發全部或部分客製化就業計
畫。合格的康復諮詢師可提供幫助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2f1e452094f48757b5f6dcc9488301c&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2f1e452094f48757b5f6dcc9488301c&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2f1e452094f48757b5f6dcc9488301c&mc=true&node=se34.2.361_14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2f1e452094f48757b5f6dcc9488301c&mc=true&node=se34.2.361_14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2f1e452094f48757b5f6dcc9488301c&mc=true&node=se34.2.361_146&rgn=div8


 

 
由職業康復中心雇用或酌情由非職業康復中心雇用的諮詢師、身心障礙宣導組織或
其他資源的援助。無論哪個選項，必須在部門的表格上填寫客製化就業計畫，並由
參與者與職業康復中心雇用的康復諮詢師同意並簽署。 

客戶援助計畫 (CAP) 和公平聽證資訊的可用性在IPE製定時以書面形式提供給參
與者（包括在IPE的條款和條件中）。 

 
2.​ 時間線 

客製化就業計畫必須儘快製定，但不得遲於資格確定後的90天。在情有可原的情况
下，輔導員和參與者可以同意延長時間。IPE發展擴展必須有時間限制，由顧問和參
與者使用機构開發的表格商定並簽署。一般來說，當需要更多時間就擬議的職業目
標和/或所需服務達成一致意見時，就會出現IPE發展擴展。 

 
3.​ 強制性程式 在此處描述：《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5 (d) 條 製定客製化就業

計畫 ——強制性聯邦程式 
 

4.​ 客製化就業規劃的內容：聯邦強制性要件 ：於《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 361.46 條客製化
就業計畫的內容中描述 
a.​ 就業結果說明 
b.​ 實現就業成果所需的服務 
c.​ 實現就業成果與服務的時間表 
d.​ 服務提供者和採購方法 
e.​ 評估進展的標準 
f.​ 條款和條件-部門和參與者的責任 
g.​ 支援的就業方面（如適用） 
h.​ 就業後後條款與條件 
i.​ 就業網絡（EN）服務——在工作工單與自給自足計畫下，如果適用，參與者

有工單 

B)​內華達州附加要求： 
 

1.​ 就業成果/職業目標 
聯邦法規要求描述具體的就業結果（或接受過渡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的預期結果）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a6da434f1dff2b91910fdce235c4138&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a6da434f1dff2b91910fdce235c4138&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a6da434f1dff2b91910fdce235c4138&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46013bbd594aa4e46593f25aaef0fa2&mc=true&node=se34.2.361_14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46013bbd594aa4e46593f25aaef0fa2&mc=true&node=se34.2.361_146&rgn=div8


 

 
與個人的主要就業因素一致； 因此，內華達州不支援使用通用目標。 

2.​服務 
●​ 除聯邦要求外，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至少應包括： 

o​ 諮詢與指導服務 
o​ 就業安置服務（如適用） 
o​ 求職技能與軟技能（如適用） 
o​ 進入該領域需要技能培訓 
o​ 解决功能限制的服務 
o​ 消除障礙的服務，使參與者能够獲得及/或維持就業 

●​ 服務描述應針對所提供的服務。 
●​ 服務成本與日期必須是每項服務的現實估計。 

3.​ 知情選擇 
參與者將對就業結果、所選服務與採購方法進行知情選擇。 

 
4.​ 客製化就業計畫時間表 

客製化就業計畫包括提供服務與實現就業成果的現實時間框架估計。 
 

5.​ 責任 
服務包括各方的責任，規定了誰提供服務，並概述了期望與責任。 

 
6.​ 評估標準 

服務包括評估標準，這些標準是實現職業目標與每項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的可
衡量的陳述。 

 
7.​ 客製化就業計畫原理 

所包含的服務與職業目標的理由與基本原理記錄在客製化就業計畫中並反映出
來。 

 
8.​ 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與支出審批 

客製化就業計畫在獲得簽名與提供服務之前必須獲得批准。 
 

9.​ IPE/IPE修正案的變更 

 



 

 
IPE變更，包括但不限於與職業目標、服務和/或新增服務成本有關的變更，在獲得簽名
和提供服務之前需要IPE修訂和準予。 

10.​客製化就業計畫年度審查 
客製化就業計畫年度審查記錄了參與者在實現就業成果方面的進展。它們根據需要
經常發生，但不少於每年一次。 

 
11.​過期的客製化就業計畫與個人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 

參與者將收到即將到期的客製化就業計畫及/或個人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的書面
通知，並享有上訴權。 

 
其他年度審查要求： 

 
在年度審查時，資訊表格的發佈將酌情進行審查與更新； 並重新評估財務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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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服務範圍 

職業康復服務是《個人就業計劃》中所述的服務（資格評估和職業康復需求評估除外，這些
評估可能在IPE之前提供），是協助個人準備、確保、保留、提升或重新獲得與個人優勢、資
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力、興趣和知情選擇相一致的就業結果所必需的。《美國聯
邦法規》第34篇第361.48條身心障礙者 職業康復服務範圍 根據每位參與者的職業康復需
求，可提供的服務範圍可能包括： 

1.​ 評估以確定資格、服務優先序列與職業康復需求，包括在適當的情况下由康
復司技熟練人員進行評估。 

2.​ 職業康復諮詢與指導，包括資訊與支援服務，以協助參與者做出知情選擇。 
3.​ 轉介和其他必要的服務，以幫助申請人和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從其他機構獲得所需

的服務，包括勞動力發展合作夥伴、醫療補助、公立高等教育機构或參與機构間
協定的其他機構，如果《康複法》沒有提供這些服務。 

4.​ 與工作相關的服務，包括求職與安置協助、工作維持服務、工作指導與跟進
或後續服務。 

5.​ 職業和其他培訓服務，包括個人和職業適應培訓、在職培訓、書籍、工具和其他
培訓資料，但高等教育機构（大學、學院、社區或初級學院、職業學校、技術學院
或護理醫院學校或任何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培訓或培訓服務不得用本部分規定
的資金支付，除非該司和個人盡最大努力從其他來源獲得全部或部分贈款援助
來支付培訓費用。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04eb24472b523a07c0b78686ceea9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04eb24472b523a07c0b78686ceea9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04eb24472b523a07c0b78686ceea9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6.​ 在無法從其他來源（例如健康保險或其他可比利益）即時取得財務支持時，提供

對身體及心理障礙之診斷與治療。該機構是一個職業提供商； 因此，恢復必須在
合理的時間內實現，並與實現就業結果掛鉤。 

7.​ 在參與資格認定及職業復健需求評估期間，或在依個別化就業計畫（IPE）接受服
務期間所產生之額外費用的生活維持補助。贍養費是向參與者提供的貨幣支援，
用於支付超出參與者正常開支的費用，如食品、住所和衣服，這些費用是個人參與
評估以確定資格和職業康復需求或參與者根據IPE接受職業康復服務所必需的。 

8.​ 交通，包括與資格評估相關的公共交通系統使用培訓，或提供本節所述的參與
者實現就業所需的其他服務。 

9.​ 參與者在職或個人接受本節所述其他服務時的個人援助服務。 
10.​由合格人員為聾人、重聽人或聾盲人提供口譯服務，為盲人提供閱讀服務。 
11.​為盲人參與者提供康復教學服務、定向與行動服務。 
12.​職業許可證、工具、設備、初始庫存與用品。 
13.​科技援助和其他諮詢服務，以進行市場分析、製定商業計畫和以其他管道提供

資源，只要這些資源被授權通過全州勞動力發展系統提供給尋求自僱職業、遠
程辦公或建立小企業作為就業結果的合格個人。 

14.​康復科技，包括電信、感官和其他科技輔助設備和裝置，以及輔助裝置，包括但
不限於助聽器、低視力輔助設備和輪椅。 

15.​為學生和青年提供過渡服務，促進從學校到中學後專業技能訓練生活的過渡，例
如在競爭性綜合就業或就業前過渡服務中實現就業成果。 

16.​支援就業服務。 
17.​客製化就業。 
18.​鼓勵合格人員接受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包括計算機科學）、醫學、法律或商

業方面的高級培訓的服務。 
19.​如有必要，為申請人或參與者的家庭成員選擇服務， 

 



 

 
使參與者能够取得就業成果。 

20.​協助個人保持、重新獲得或提高就業率所需的具體就業後服務。 
21.​參與者實現就業結果所必需的其他商品和服務。 

限制 
 

概述的服務的性質與範圍受以下限制： 
1.​ 所有服務均須經過適當級別的審查與準予。 
2.​ 所有服務均受《金融參與指南》的約束。 
3.​ 所有服務都必須是IPE的一部分，並且必須是實現IPE或IPE修正案中規定的就

業結果所必需的，或者是完成資格評估或職業康復需求所必需的服務。 
4.​ 內華達州更傾向於州內服務。 
5.​ 職業康復中心必須成為公共款項的明智管家； 因此，服務將以成本效益的渠道提

供，同時仍能滿足個人的職業需求。 
6.​ 所有商品與服務都必須經過預先授權。在客製化就業計畫中包含商品或服務不被

視為預先授權。 
7.​ 服務取決於同等可比援助福利的可用性，這些福利必須全部或部分用於支付服務

成本。 
8.​ 該機构不會支付任何未償還的債務，包括學生貸款、申請人或計劃客戶在當前個案

開庭前產生的債務或個案期間產生的任何債務。 
9.​ 該機构不會提供或支付槍支、爆炸物或其他通常被視為致命武器的物品與資

料。 
10.​該機构不會支付個人應承擔的費用與罰款。 
11.​教育部一般行政條例（EDGAR），部門資金不得用於購置不動產或在不動產上進行

建設（授權法規允許的特定條件除外），載於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 
第 76.533 條購置不動產； 建築。 

12.​服務可能會因以下原因暫停：； 缺乏後續跟進或合作，您的IPE未能取得合理進展，
威脅或暴力行為，或可能影響IPE成功的其他資訊。 

13.​根據聯邦法律，大麻是非法的，因此，部門資金不能用於支付任何涉及獲取、擁有、
使用、處理或分發大麻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獲取醫用大麻卡，以及獲取醫用大麻
的醫療預約或處方），也不能用於支援大麻行業的職業或涉及擁有、製造、分銷、包
裝、處理或銷售的任何職業的就業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1&SID=5bfa5c694248b65fef06bb8fdcd66aa6&ty=HTML&h=L&mc=true&r=SECTION&n=se34.1.76_1533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1&SID=5bfa5c694248b65fef06bb8fdcd66aa6&ty=HTML&h=L&mc=true&r=SECTION&n=se34.1.76_1533


 

 
大麻的任何就業。 

14.​禁止進行背景調查，以獲取職業康復中心參與者的犯罪歷史資訊，但以下情况除
外。職業康復中心既不會處理也不會收到報告的副本。 
●​ 私家偵探牌照委員會的宗旨 
●​ 警衛指紋卡與房地產許可證背景調查 
●​ 其他執照（教師、州雇員、兒童保育工作者等）的背景調查與指紋卡 
●​ 警長卡，當雇主有雇傭意向書時 
●​ 就業或許可所需的其他類似情况 

當嚴格遵守可能嚴重危及參與者實現康復目標和就業結果的機會時，可以通過書面請求
和準予授予上述限制的例外情况。可根據具體情況考慮，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給康復諮
詢師。 

 
提供商（供應商）提供服務的要求 

 
所有服務將由符合適當的州執照或認證要求或州標準的合格人員提供，只要這些標準
存在。服務提供商必須持有經部門準予的合同或服務協定。 

 
供應商必須採取措施，確保職業康復中心提供的參與者記錄與資訊的保密性，符合機
构的要求。 

 
為個人團體提供的服務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9條為患有缺陷的個人群體提供的職業康復 服務 
聯邦法規允許為一群身心障礙者之利益提供某些服務。可以按序列或同時向組提供服務。
「為一個群體提供服務」並不一定意味著所有服務都是同時提供的。 
這些服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為重度身心障礙者經營的小企業提供的服務，可以通過州VR機构提供的管理和監
督服務以及州VR機构收購自動售貨設施或其他設備以及初始庫存和用品（例如，
內華達州商業企業-BEN計畫）來改善。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04eb24472b523a07c0b78686ceea93&mc=true&node=se34.2.361_149&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104eb24472b523a07c0b78686ceea93&mc=true&node=se34.2.361_149&rgn=div8


 

 
●​ 社區康復計畫（CRP）補助金。此類計畫必須用於促進融入社區，並為身心障礙者做

好競爭性綜合就業的準備，包括支援性就業和客製化性就業。（這些計劃必須符合
該機構維持的標準）。 

●​ 使用通訊系統，這些系統有可能大大改善職業康復的交付方法，並製定適當的方案
，以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 

●​ 為盲人提供非視覺資訊獲取的特殊服務，包括使用通訊、盲文、錄音或其他適當媒
體。 

●​ 為聾人或聽力障礙者製作的字幕電視、電影或錄影帶。 
●​ 為聾啞人提供觸覺資料。 
●​ 透過觸覺、振動、聽覺與視覺媒體提供資訊的其他特殊服務。 
●​ 向尋求雇用身心障礙者的企業提供科技援助。 
●​ 諮詢和科技援助，以協助州和地方教育機構規劃身心障礙學生從學校到中學後

生活的過渡，包括就業。 
●​ 為身心障礙青年和學生提供過渡服務，包括為尚未申請或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

復服務的學生提供就業前過渡服務，職業康復顧問與教育機構、職業培訓計畫提
供者、醫療補助計畫下的服務提供者、州設計的為發育障礙個人提供服務的實
體、獨立生活中心、住房和交通當局、勞動力發展系統以及企業和雇主合作。 

●​ 與1998年《輔助技術法》授權的活動相協調，建立、發展或改進輔助科技示範、貸
款、再利用或融資計畫，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和雇主獲得輔助科技。 

向團體提供的所有服務必須遵守該部門生活費並經行政部門準予的要求。一些針對團體
的服務可能僅限於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申請人團體和/或個人。 

 
為雇主提供的服務 

 
34 《美國聯邦法規》 361.32為雇主提供培訓與服務 
該機构還可以為雇傭或正在雇傭的雇主提供教育與服務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fcba03c9feb734360b00436735cb0b7&mc=true&node=se34.2.361_132&rgn=div8


 

 
有興趣雇傭由州職業康復計畫服務的身心障礙者，包括： 

●​ 向雇主提供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培訓與科技援助，包括身心障礙意識與《美國身
心障礙者法》與其他就業相關法律的要求。 

●​ 與雇主合作： 

o​ 提供基於工作的學習體驗機會（包括實習、短期就業學徒和獎學金）以及職
前過渡服務機會 

o​ o 招聘合格的身心障礙者申請人 
o​ o 培訓身心障礙員工 
o​ o 提高對身心障礙相關障礙的認識，以繼續就業 

●​ 透過與各州及全國範圍內之社區夥伴與雇主合作，向雇主提供有關職場合理調整、
輔助科技，以及設施與工作場所可及性的諮詢、技術協助與支援，以協助雇主招募、
進行職位配對、聘用並留任符合資格之身心障礙者，而該等人員為職業康復服務之
受益者。 

●​ 協助雇主利用現有的支援來雇用或安置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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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該機构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 (c) (39)條的適用定義提供身心治療服務： 身
心康復服務。 

 
在不需要其他實質性康復服務的情况下，不能確定一個人只有資格糾正急性疾病。 

 
身體及心理治療服務須由治療專業人員提出建議，並在適當情況下由本機構之專科顧問進
行審查。為使個人接受身體及心理治療而提供之任何服務，均須於客製化就業計畫（
Individualized Plan for Employment，IPE）中取得同意（於 IPE 制定前所進行之評估除
外）。在適用的情况下，身心治療服務可享受類似的福利和經濟參與。 
該機构不會支付錯過的預約費，也不會在沒有提供服務的情况下向參與者收費。 

 
預計參與者將在實現就業成果方面取得合理進展，以便該機构繼續資助身心治療。雖
然該機构可能會參與治療費用，但它並不代表自己是專家。問題將直接向供應商提出。 

 
醫療/心理治療 

 
機构對醫療、心理、精神病或矯正手術評估或治療的資助需要報告，以確保評估和治療的重
點是幫助個人實現就業目標。如果該機构為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ae749a212178dad47fa6378733e4984&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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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參加評估或治療提供支援服務，則也可能需要報告。 

在將機构款項用於以下醫療/心理服務時，存在限制與約束： 
●​ 實驗性非傳統治療 
●​ 針灸 
●​ 順勢療法 
●​ 改變主要/次要性特徵的干預措施 

通訊、感官與其他科技設備 
 

電信、傳感和其他技術服務將由持有執照的個人根據州法律或認證規定提供。 
 

牙科服務 

在確定資格時，牙科或正畸疾病通常不被視為身心障礙。因此，資格可能不能僅根據常規
牙科護理或急性牙科疾病的需要來確定。該機构將只涵蓋對緩解身心障礙或就業障礙至關
重要的牙科修復服務部分。 

為失聰或聽力損失人士提供的服務 ​

概述 

患有非進行性、先天性或長期聽力損失或耳聾的參與者可能會根據聽力損失或失聰的適當
檔案確定有資格獲得VR服務。該機构為聽力損失與耳聾的診斷與治療提供服務。 

 
提供助聽器 

 
如果個人不需要新的助聽器或其他與減輕聽力損失直接相關的服務，並且如果參與者和顧
問確定這種評估對於滿足個人的職業和/或醫療康復需求是不必要的，則不需要最近的聽
力評估。 

 
對於所有其他參加者，需要合格的聽力學家或其他合格的聽力專業人士在過去六（6）個月
內出具的最新診斷聲明， 

 



 

 
以提供助聽器或其他與減輕聽力損失直接相關的服務。如果聽力學家或其他合格的聽力
專業人員建議進行耳鼻喉科評估，則必須進行耳鼻咽喉科評估。 

合格的聽力專業人員 

聽力與助聽器評估與處方，或聽力諮詢必須由認證的聽力學家提供。助聽器配藥與其他服
務可以由合格的聽力專業人員提供。可以在內華達州言語語言病理學、聽力學與助聽器配
藥委員會上找到。 

 
評估 

 
聽力學評估 

 
對於快速進展的聽力損失或打算購買助聽器，需要進行聽力學評估。 

 
助聽器推薦 

 
購買規定的助聽器需要助聽器建議。 

 
購買非處方（OTC）助聽器不需要助聽器轉介。 

 
購買助聽器 
該機构可以購買非處方（OTC）與處方助聽器。 
購買非處方（OTC）助聽器 

●​ 需要三個供應商報價 
●​ VR不能保證OTC助聽器完全滿足參與者的功能和就業需求，因為它們不需要處方

或聽力評估 

購買處方助聽器需要聽力學家在過去6個月內完成以下工作： 
●​ 聽力學評估 
●​ 助聽器推薦 

 



 

 
●​ 耳鼻喉科評估，如果聽力學家或其他合格的聽力專業人員建議 

如果參與者目前有助聽器，聽力損失沒有變化，將對設備進行評估，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以
康復。如果VR在過去五年內曾為個人資助過助聽器，VR將不會為個人購買新的OTC或處
方助聽器，除非聽力學家或其他合格的聽力專業人員的聽力損失或功能要求發生重大變
化。 

 
該機构不會更換遺失、意外損壞或疏忽的處方或OTC助聽器。建議參與者與助聽器的提供
商/供應商討論製造商的保修資訊，以瞭解保修的限制。參與者可以自行購買額外的保險。 

提供人工耳蝸植入服務 

出於就業需求，該機构將支援提供人工耳蝸； 包括植入手術、維護、修復、聽力康復計畫
（培訓）和必要的醫療隨訪預約。請求將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 

 
為了滿足州和聯邦關於提供耳蝸植入物的法規和專業標準，必須有一份醫學聲明，根據
檢查，植入或訓練沒有醫學禁忌症； 耳科醫生或耳鼻喉科醫生的處方； 以及聽力學家的
聲明，表明參與者無法通過助聽器或其他放大手段實現功能性聽力，並支援使用植入物。 

 
為盲人或視障人士提供的服務 

 
該部門有兩個計劃為盲人或視力障礙者提供服務： 

 
1.​ 盲人和視力障礙者職業康復服務局（VR）部門可以為有興趣工作（或維持現時

工作）的個人提供服務，這些人的視力障礙對就業造成了重大障礙。 
2.​ 盲人高齡者計畫可為年滿55歲且具有視覺障礙、並需要協助以維持其獨立生活能力

之個人提供服務。 

 



 

 
 

基於法定失明被認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參與者，如果出現或報告有聽力損失
，可能會接受聽力檢查與聽力評估。為了滿足就業需求，該機构將資助與身心障礙相關的
住宿培訓專案。請求將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估。 

根據法律失明或影響日常生活活動或行動能力的嚴重視力障礙，正在求職並被確定有資格
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參與者將有機會對行動能力與日常生活技能進行評估。 

 
提供生物光學伸縮裝置 

 
《內華達州行政法規》 (NAC) 483.405  規定了佩戴生物攝影伸縮裝置操作機動車輛的申
請流程（佩戴裝置操作機動汽車的駕駛執照： 申請），資格要求在《內華達州行政法規》 
(NAC) 483.410 （駕駛執照-佩戴設備駕駛機動車的執照：資格要求）和限制在《內華達州行
政法規》 (NAC) 483.415 （駕駛執照-佩戴設備駕駛機動車的執照：限制）。將考慮其他駕駛
替代方案。 

 
物質濫用疾患 ​

概述 

雖然經修訂之《康複法》表明，現時從事非法吸毒的個人不被視為身心障礙者，該法還表明
，如果現時使用非法毒品的個人有權獲得服務，則不應被排除在外[請參閱：經修訂之《康複
法》—— 第 7  (20)(C條 ]。 

 
物質濫用疾患作為唯一的身心障礙 

 
現時從事非法吸毒的個人在沒有其他符合身心障礙條件的情况下不被視為身心障礙者。僅
根據物質濫用疾患的診斷確定有資格獲得服務，個人必須滿足以下最低標準： 

1.​ 參與者必須參加由州或州認證委員會認證的治療計畫，或看有執照或認證的醫生； 
或者， 

2.​ 參與者必須在過去兩年內完成經認證的治療計畫， 

 

http://www.leg.state.nv.us/NAC/NAC-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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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在參與維持/後續照護計畫或認可的支援團體（例如：匿名戒酒會 (AA)/ 匿名戒
毒會 (NA)）；而且， 

3.​ 必須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參與者已戒酒（毒），並且在資格確定時已經連續
三十（30）天已戒酒（毒）； 
並且， 

4.​ 由於物質濫用疾患，個人必須有實質性的就業障礙。 
 

因不合作而終止 
 

如果僅因藥物使用障礙而被確定為合格的個人正在使用非法藥物或濫用藥物，而VR意識
到或報告藥物濫用，參與者將收到書面通知，繼續使用將導致案件結案。如果進一步使用，
或者參與者在收到通知後藥物檢測呈陽性，他們的案件將因不合作而結案。 

 
物質濫用與另一種符合條件的身心障礙相結合 

 
積極使用非法藥物（包括根據聯邦法律非法的大麻和醫用大麻）或濫用藥物的個人可能有
資格獲得服務，前提是他們因另一種身心障礙而符合資格，並符合所有其他資格標準，包
括在就業結果方面從服務中受益的能力。顧問和參與者將討論需要職前藥物篩查的職位/
雇主的考慮，以探索和評估藥物使用對就業的影響。參與者將採取適當行動，在服務方面
進行合作，以消除非法吸毒或濫用藥物造成的就業障礙。 

 
如果諮詢師有理由相信個人無法從就業結果方面的服務中受益，則有必要使用試用工
作經歷。 

 
因不合作而終止 

 
將努力爭取參與者的合作，以解决非法吸毒或藥物濫用造成的與就業有關的障礙。參與者
將收到書面通知，如果他們不採取適當行動並在服務方面合作消除這些障礙，他們的個案
將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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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 
 

基於工作的探索、學習或培訓經歷可能包括工作探索與技能評估活動，例如： 
 

●​ 工作評估活動，如在社區康復計畫（CRP）與基於社區的 
●​ 過渡學生的工作學習經歷或成人的工作培訓經歷 
●​ 在職培訓 (OJT) 

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的基於工作的學習體驗，作為就業前過渡服務，可以在 IPE 之前提供
，也可以作為 IPE 的一部分提供。如果學生需要更客製化的過渡服務、VR服務或《康複法》
第103（a）條和《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8條規定的支援服務 
(b) 身心障礙者職業康復服務範圍： 可以 為申請或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 復服務的個
人, 安排服務。 

 
參與者將負責在職培訓和基於工作的培訓體驗，包括但不限於：在整個過程中做出明智的
選擇，完成並通過藥物測試（如有需要），積極參與活動，通知雇主和康復顧問排程和任何
其他問題，以及計畫影響參與的外部衝突。在職培訓協定不是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
，而是一份以良好渠道達成的協定。任何一方均可書面修改或終止本協定。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5a7b4be613c65e03d88744f96786b448&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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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於工作的評估 

A)​情境評估 

情境評估（SA）係透過社區康復計畫（CRP），在半受控之競爭性整合工作環境中評估個人
的能力、行為及偏好。該評估透過真實的工作經驗，來判定個人的能力與偏好，以及其與工
作相關的限制與需求。 

 
參與者必須在參加SA之前完成並透過藥物測試。 

 
工作調整 
工作調整可能是評估性的，也可能被納入規劃的客製化就業計畫服務。其利用一系列客製
化的科技、方法與流程來評估、衡量及/或提高參與者發展適合工作環境的一般價值觀、態
度與行為的能力。 

 
工作強化 
工作強化可以是評估性的，也可以作為規劃的IPE服務。這是一個客製化的工作流程，
涉及參與者參與實際工作任務，這些任務經過結構化與分級，以評估、量測及/或逐步提
高身體耐力、耐力、耐力與生產力。 

 
B)​社區評估（CBA） 

 
社區評估涉及評估社區內實際工作環境中實際工作職責的履行情况。績效由員工/經理或
工地所有者監督。該部門利用一家擁有內華達州準予契约的人事代理機构提供工人賠償、
薪水和其他相關服務。 

 
參與者薪水的報帳率將是州的最低工資。注：最低工資是指1938年《公平勞動標准法》第6(a)(1)
條、《美國法典》第29卷第206（a）條（1）款（如聯邦最低工資）或適用的州最低工資法中規定的較高費率。 

 
參與者必須在參加社區評估之前完成並透過藥物測試。 

 
III.​  過渡學生的工作學習經歷或成人的工作培訓經歷 

 
學生的工作學習經歷 

 



 

 
身心障礙學生之工作本位訓練經驗屬於職前轉銜服務。它可能包括在校或放學後的機會，
或在社區綜合環境中提供的傳統學校環境之外的經歷（盡可能多）。 

成人工作培訓經歷 
可為成人提供工作本位訓練經驗，使參與者有機會在社區中的真實工作場所培養實作技能
，而無須成為該工作場所之員工。 

 
基於工作的學習或培訓經歷： 

 
1.​ 志願者工作學習或培訓經驗： 

 
志願者的無薪經歷為參與者提供了瞭解工作現場工作的機會。工作現場必須有一個進
行中的志願者計畫，一份正式的培訓協定，並按照內華達州修訂法規的要求提供員工
賠償或責任保險。 

 
2.​ 帶薪工作學習或培訓經歷： 

在這些經歷中，參與者在工作場所接受帶薪培訓，而不是雇主的雇員 
 

基於工作的學習與培訓經驗薪水被視為所得稅的薪水，可能會影響一些福利或權利的
計算，因此，參與者必須相應地進行規劃。 

 
職業康復中心不會為作為學位課程一部分或參與者參與的實習與實習的基於工作的學習
或培訓經驗支付薪水。 

 
IV.​ 在職培訓 (OJT) 

 
在職培訓使參與者能够在雇主的工資單上學習實際工作場所分配工作的任務、日常工作和
技能。在訓練期間，由職業康復（VR）或其他機構向雇主補償員工全部或部分之薪資或福
利。在職培訓的目的是在培訓期結束後，繼續或永久地從事指定的工作或密切相關的工
作。在職培訓提供了廣泛的預備機會，並能適應參與者的獨特需求與能力。 

 



 

 
同等可比援助效益 

根據 WIOA 獲得資金的社區合作夥伴和勞動力發展機构可能能够為在職培訓提供資金。
應酌情加以探索並利用。 

在職培訓營員薪水與附加福利 

受訓人員被視為雇主的雇員。受訓人員應按照《聯邦公平勞動標准法》（FLSA）的規定獲
得補償，補償率包括定期新增，與雇主雇用的從事相同或類似工作的其他人員相同。康復
司的政策是，在職培訓的參與者必須至少獲得州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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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作準備 

工作準備是指參與者已經獲得了所有必要的培訓與工具，並獲得了支援，可以開始在他們
選擇的職業目標中尋找工作。這對每個參與者來說都是不同的，因為每個參與者都有不同
的技能、能力、興趣與職業目標。 

II.​  安置要求 
 

職業康復中心之目標係協助個案安置於可長期維持且具品質之職位，並符合其客製化
就業計畫（IPE）所訂定之就業目標。然而，在為IPE目標而努力的同時，參與者可能需要
一份「 生存工作」來支付生活費用，或者一份「 入門級工作」來獲得工作經驗、發展技
能、練習新技能或解决以前失業的原因，同時為IPE目標而努力。 

 
VR不支援在私下付費的機构中進行任何安置； 與性交易或人口販賣有關的； 或從事大麻
行業的職業，或從事任何涉及擁有、製造、分銷、包裝、處理或銷售大麻的職業。 

 
入門級職位或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 

 
入門級安置是旨在為個人（如過渡學生）提供入門級工作經歷的工作，以幫助他們瞭解工作
世界並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 或提供特定領域的個人工作經歷。 

 



 

 
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是指為個人提供支付食物、住所與醫療等基本生活費用所需手段的工
作。 

安置到入門級或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涉及提供支援或援助，以幫助個人獲得有競爭力的綜
合工作，從而為參與者提供工作經歷，提高工作技能及/或在參與者為其IPE職業目標內的
就業做準備時提供生存收入。 

維持基本生活或入門級工作應該是有意義的，並幫助參與者實現他們的IPE目標。 
 

III.​ 選擇安置提供商 
 

需要基本求職幫助和支援的參與者將被轉介給內部（內部工作發展團隊）和外部資源（
EmployNV職業中心）。 

 
只有那些需要廣泛支援的人才應該被推薦給付費提供商提供就業安置服務。 

IV.​ 付費安置提供商提供服務 
 

無論是否使用付費提供商，獲得工作都是一種合作努力。 
核准由付費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並不免除參與者應盡之責任，即須依其主要就業因素，
盡最大努力取得具意義且可持續之就業。 

 
V.​ 700 小時計劃 

 
協助經康復司認證的身心障礙者在州機構就業。 

●​ 臨時職位，服務時間限制為700小時 
●​ 優先招聘名單 
●​ 必須由康復司雇用的康復諮詢師認證，才能列入700小時名單 
●​ 職位可能帶來長期任用 

�​ 在700小時的預約中工作的時間計入長期預約的試用期 
●​ 必須能够根據《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84.317在有或沒有合理便利的情况下履行該

職位的基本職能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284.html%23NRS284Sec317


 

 
●​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NRS） 284.327；《內華達州行政法規》 (NAC) 

284.416 概述該計劃的條款 
 

VI.​ 工作維持服務 
 

個人在就業後，可能仍需要額外協助，以維持其就業。參與者與諮詢師將討論並决定適當
的工作維持服務，並在必要時將其納入IPE。 

 
入職後要求： 

 
額外支援級別 
在適用和適當的情况下，特別是如果參與者根據契约要求付費提供商提供額外級別的支援
，可以授權後續服務。 

 
VII.​  工作指導或服務協調 

 
參與者可以獲得工作指導支援，以幫助他們維持就業。如果個人需要超出其能力範圍的援
助，而另一方無法隨時提供援助，也可以提供服務協調。將根據他們簽署的IPE提供工作指
導與服務協調服務。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284.html%23NRS284Sec327
https://www.leg.state.nv.us/nac/nac-284.html%23NAC284Sec416


 

 

 就業 客製化就業    

​

客製化就業 

客製化就業《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 361.5 (c)(11) 條 是競爭性綜合就業， 
對於有嚴重身心障礙的人來說，傳統的就業安置方法已經或不太可能成功。它旨在幫助那
些傳統上因競爭性人事做法的預設要求而被排除在就業考慮之外的求職者； 涉及雇主和雇
員之間為滿足雙方需求而協商的關係，基於雇員以最低工資或以上支付的具體繳款。 

客製化就業的具體定義見術語定義 
 

客製化就業不僅僅是調整現有工作以滿足個人需求，也不是為個人提供住宿以完成現有
工作。客製化就業涉及一個廣泛的發現過程，以確定個人的優勢、需求和興趣，以及創造
或重大重塑和重組工作，使其「 客製化」到個人確定的優勢、需要和興趣，並滿足雇主的
業務需求。 

 
客製化就業與支援性就業相結合： 

 
雖然個人不需要滿足被轉介到客製化就業的支援性就業標準，但在許多情况下，有資格獲
得支援性就業服務的個人也將受益於客製化就業。 

 
支援性就業服務和客製化性就業服務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發現過程。發現過程涉及參與
者、VR顧問、參與者的法定監護人或代表、參與者的家人、區域中心工作人員、其他社區康
復計畫工作人員、直接支援人員和簽約提供者。由於發現過程的目標是獲得個人優勢的詳
細知識，因此可能需要大量時間。在發現過程結束時，參與者及其支援團隊將與雇主密切
合作，量身客製化滿足參與者和雇主需求的職位描述或機會。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part-361/section-361.5%23p-361.5(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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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概述 

職業康復中心可以支援實現  IPE 中確定的就業結果所需的中等後教育與其他職業培訓。
VR贊助培訓的目標是就業，而不僅僅是教育。 

本節中的要求表達了適用的一般規則，除非情有可原的情况需要例外。要求例外的參與者必須
提交一份書面請求，記錄情有可原的情况，並提供例外的詳細理由。顧問將向機构代表提交例
外情况，由其决定例外情况。 

輔導員可以直接協助（例如，根據參與者報告的資訊撰寫理由）或提供服務以協助因身心障
礙而無法獨立完成書面例外請求的參與者（例如，轉錄錄音請求）。 

II.​  中等後教育與其他職業培訓 

 



 

 
A.​ 注意事項 

預計參與者將在提供高等教育培訓之前參加全面的職業探索活動。 

綜合過渡和高等教育（CTP）計畫：該計畫為美國教育部準予的高等教育機构中的智障學生提供
大學體驗。CTP計劃有資格獲得財政援助。機构支援將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B.​ B.高等教育培訓經費 

 
1.​ 概述和要求  

該司的政策是： 

同等可比援助的福利：參與者必須盡最大努力獲得同等可比援助的福利。 
 

財務需求：將進行財務需求測試。無論參與者的年齡如何，當參與者被列入所得稅申報表時
，家庭收入都將被計算在內。此外，在年滿 24 歲之前，除非該人士在提交 FAFSA（聯邦學
生援助免費申請表）申請後，依 FAFSA（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規定被
認定為「獨立身分」，或其依 FAFSA 計算之預期家庭分擔額（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EFC）為零，否則父母收入仍會被納入考量。 

然而，根據聯邦法規，如果參與者因身心障礙或SSDI而獲得SSI，則在考慮在州內公立機
构支付學費、書籍和用品時，將不適用財務需求測試。SSI/SSDI受助人仍必須完成FAFSA
，以確定可比福利的可用性。 

 
對州內公共機构的偏好：職業康復中心已經建立了對州內公共機构的偏好。 

 
大學選擇：學生必須在最具成本效益的當地公立大學（如社區大學）完成所有可用的課程，
或者支付最具成本效率的當地公立學院和更昂貴的課程之間的費用差額。 

 



 

 
職業康復中心的供款：等於符合機构要求的高等教育費用，减去所有適用的補助金、可比
福利和參與者的財務參與金額（如有）的總和。 

付款準予：在提供服務之前，需要職業康復中心書面準予，並且必須將其納入IPE或職業
康復中心需求評估中。VR不會償還參與者或其家人的貸款。 

 
全職出勤：利用職業康復中心款項攻讀學位課程的參與者預計將全日制學習。 

 
經稽核的課程：內華達職業康復中心不支付經過稽核的課程費用。所有由職業康復中心
贊助的課程都必須達到職業目標。 

 
專業與學分限制的變化：無論就業目標或專業如何變化，一個人可以獲得並仍然獲得職業
康復中心款項的最大學分限制為學位所需公佈費率的125%。 

 
專業重點、學習領域或機构的變化必須有充分的理由，並得到成績單分析、擬議學位計畫
與勞動力市場資訊等檔案的支援； 並且需要職業康復中心準予。這是一個合作流程，包括
參與者、學校與職業康復中心諮詢師。 

 
 

研究生水准培訓：在以下「其他領域的高級學位」中規定的某些情况下，職業康復中心可
以支援STEM領域（科學、科技、工程或數學，包括計算機科學）與其他領域的高等培訓，
前提是個人證明： 

●​ 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資格。 
●​ 之前在高等教育機构完成學士學位課程，或在個人建議使用VR支援的課程入學之

前計畫完成此類學位課程。 
●​ 在開始攻讀高級學位之前，完成至少120小時的相關工作經歷。 
●​ 根據州政策與對州內公立機构的偏好，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构接受授予碩士學

位的課程；以及 
●​ 已盡最大努力獲得同等可比援助效益。 

 



 

 
其他領域的研究生級別培訓：《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強調 STEM 領域的高級培訓。但是
，如果高級培訓是就業結果的最低資格，或者雇主為了在就業中取得進步而要求，該機构可
以協助獲得其他領域的高級學位。 

 
2.​  ​資金：教育費用 

 
職業康復中心資助的教育費用必須是參與者達到IPE職業目標所必需的。 

學費：職業康復中心的學費援助將僅限於滿足學位或證書要求所需的課程。 

書籍：職業康復中心可能會資助所需的書籍。參與者將盡可能購買二手書，任何退款都將
適用於未來的書籍。 

供應：參與者可能需要特殊用品才能參加所需的課程。例如，需要實驗室與實驗室資料的
科學課程。VR不資助一般用品。 

 
費用：職業康復中心可以資助學生在公立公立機构的高等教育機构注册培訓所需的強
制性費用。 

 
電腦：為學術目的購買標準電腦取決於經濟需求和可比利益（例如，佩爾和其他財政援助）。
一般不會為以下學生購買電腦：參加試用學期；只上了幾節課的學生； 或者沒有參加學位或
證書課程的人。 

 
輔導：如果沒有類似的福利，職業康復中心可能會資助輔導，作為常規課堂教學的支援服
務。 

 
交通：職業康復中心可以為參與者提供公共汽車通行證或加油卡，以便他們在家附近的公
共機构參加培訓。通勤距離定義為距離參與者家庭住址單程50英里。 

 
生活費：職業康復中心不會為個人在不參與職業康復中心計劃的情况下產生的正常生
活費用提供款項。 

 



 

 
3.​  ​資金：不在通勤距離內的 私立與州外機构以及州內機构 

概述與要求： 

職業康復中心可以資助私人或州外機构的培訓，也可以資助不在參與者住所通勤距離內的
州內培訓，其資助水准與職業康復中心在參與者住所上下班距離內的州公共支援機构中以
最具成本效益的渠道提供的資助水准相同。 

 
由於州已經建立了對公共州內培訓的偏好，與私人或地區外培訓相關的任何額外費用，
如食宿、新增的學費或雜費以及差旅費，均由參與者承擔，除非機构保證並準予了例外情
况。 

 
非通勤距離內培訓的交通與生活費 

 
概述： 

 
職業康復中心不會為個人在不參與職業康復中心計劃的情况下產生的正常生活費用提供
款項。職業康復中心不會為區域外培訓的生活費或差旅提供款項，除非有例外情况並得到
機构的準予。除非參與者符合上述標準A）或B），否則VR不會為區域外培訓的維護或差旅
提供資金。 

 
個人在住房、食品或交通費用方面獲得的任何政府援助都將被視為同等可比援助福利。 

 
交通： 

 
對於不在通勤距離內的參與者，長途旅行費用限制在每學期一次往返。VR通常不會為往返
校園的當地交通提供資金，而VR也會為選擇住在校外的參與者提供住房。 

 
生活費： 

 
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款項用於生活費或用餐的參與者將全職就讀於教育機構。 

 



 

 
SNAP與其他類似的政府援助作為同等可比援助福利：SNAP和其他類似的政府援助在支
付生活費用方面被認為是一種相當的福利，在VR支付生活費用之前必須考慮並適當利
用。 

住房：職業康復中心以雙人入住的比例建立了對校內住房的偏好。 
 

餐事：應按照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膳食，以滿足參與者的需求。 
 

4.​  ​資金：同等可比援助效益 

A.​ 概述： 

聯邦法規 《美國聯邦法規》第 361.48 (b) (6) 條身心障礙者 職業康復服務的範圍-職業和其
他培訓服務 要求州和個人在支付高等教育機构（大學、學院、社區或初級學院、職業學校、
技術學院或護理醫院學校）的培訓或培訓服務費用之前，盡最大努力從其他來源獲得贈款
援助。 

 
B.​ 允許的例外情况： 

 
獎學金：只要組織對款項的使用沒有限制，根據成績向參與者提供的貨幣獎勵或獎學金
就不被視為贈款或同等可比援助的福利。基於經濟需求的獎學金與助學金被認為是同等
可比援助的福利。 

 
貸款：學生貸款或任何必須以貨幣形式償還的援助將不被視為同等可比援助福利。雖然參
與者可以選擇接受學生貸款，但參與者應瞭解償還貸款的影響和要求，並就這一決定做出
明智的選擇。請訪問教育部的免費出版品以獲取更多資訊：您的聯邦學生貸款： 學習 基礎
知識並管理您的債務 或訪問美國教育部網站。 

 
C.​ 所需探索： 

WIOA 資助的合作夥伴：參與者將探索款項來源的同等可比援助收益，例如WIOA合作夥伴
在培訓費用方面的援助。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56f1142f8649ad52b264711ab031500&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56f1142f8649ad52b264711ab031500&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56f1142f8649ad52b264711ab031500&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eric.ed.gov/?id=ED514325
https://eric.ed.gov/?id=ED514325
https://eric.ed.gov/?id=ED514325
https://www.ed.gov/


 

 
免費申請聯邦學生援助（FAFSA）：所有參加高等教育的參與者必須通過填寫並提交聯邦學
生援助免費申請表（FAFSA）來申請經濟援助，除非該機构保證並準予了例外情况。參與者
應向該機构提供FAFSA檔案的副本。 

參與者有責任在申請FAFSA時滿足所有截止日期要求。政府機構提供的贈款、財政援助和
其他援助將是教育費用的主要資助者，並將從VR支付的任何金額中扣除。 

 
否決 Pell 助學金： 

 
1.​ 有拖欠的學生貸款或助學金還款：除非有檔案證明學生已盡最大努力達成令人滿意

的還款協定，或已採取其他行動恢復參與者獲得第四條聯邦援助的資格，否則將不
會為拖欠先前助學金退款或拖欠任何學生貸款的學生授權任何專上培訓資金。 

 
請造訪教育部聯邦學生財務援助網站「了解逾期與違約（Understanding 
Delinquency and Default）」 ，以取得有關債務免除的更多資訊。 

 
教育部的聯邦財政援助網站Debt Resolution (myeddebt.ed.gov) 解釋了美國教育
部違約解决小組的承諾，即協助使債務償還成為一個簡單的過程，並提供了有關恢
復聯邦財政援助資格的資訊。 

 
2.​ 補助金償還：與拖欠學生貸款一樣，參與者必須盡最大努力在VR資助教育費用之前

恢復第四條聯邦基金的資格。訪問教育部 
聯邦財政援助辦公室：助學金和獎學金 —— 償還助學金 ，以獲取有關助學金償還和恢
復第 IV 篇服務資格的資訊。 

 
3.​ 毒品定罪：對於因毒品犯罪而現時沒有資格獲得聯邦財政援助的人，不得準予

任何培訓款項。 
 

教育部的學生援助為有刑事定罪的學生提供有關毒品定罪的資訊。 

 

http://www2.ed.gov/offices/OSFAP/DCS/loan.cancellation.discharge.html
http://www2.ed.gov/offices/OSFAP/DCS/loan.cancellation.discharge.html
https://myeddebt.ed.gov/
https://myeddebt.ed.gov/
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grants-scholarships
https://studentaid.ed.gov/sa/eligibility/criminal-convictions


 

 
因符合此項條件而被拒絕聯邦財務援助之參與者，必須在職業康復（VR）資金可用
於教育費用之前，向本處提供美國教育部之證明文件，證明其已符合相關要求並已
恢復取得《第四章（Title Iv）》資金之資格。參與者應致電聯邦學生援助資訊中心（
1-800-433-3243），以獲取有關恢復第四條資金資格的更多詳細資訊。 

 
4.​ 未能取得合理進展：如果由於參與者未能取得合理進展（如學校所定義）而帶來款項

損失，職業康復中心款項將不會取代補助金或支付原本由補助金支付的教育費用。
參與者可以為自己的教育費用提供資金，直到他們達到學校對合理進步的要求，並
恢復獲得第四條資金的資格。 

 
D.​ 遠程學習：高等教育 

 
本節適用於主要是函授、科技或基於網絡的遠端教育課程。它不適用於作為傳統校園課程
一部分的個人函授課程。 

 
如為達成參與者之就業目標所必須且適當，職業康復（VR）得核准提供函授或科技輔助訓
練（例如網路課程、遠距學習等）。 

 
若州內公立教育機構已提供相關培訓課程，除非經核准例外情形，職業康復（VR）對函
授及遠距教育課程之資助金額，不得超過州內公立教育機構之收費標準。 

 
III.​ 在職業培訓中心或設施接受培訓 

 
A.​  概述和注意事項 

 
當在參與者通勤距離內的州內公立高等教育機构提供職業培訓時，即使參與者選擇就讀私
立職業學校，有關高等教育資金的要求也將適用。參與者將負責與就讀職業學校相關的額
外費用。 

 



 

 
B.​ 資助需求 

關於高等教育的一般要求也適用於職業培訓中心或設施的培訓。 

C.​ 透過職業學校進行遠程學習 

本節適用於不接受聯邦財政援助的設施中主要是科技或基於網絡的遠端教育計劃。 
 

如果必要與適當，職業康復中心可以授權提供科技輔助培訓（例如基於網絡的、遠程學
習等），以達到參與者的就業目標。 
IV.​ 繼續教育組織或學分 (CEU/CEC) 
CEU或CEC的課程應在當地公立機构（如有）進行，除非準予了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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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交通是指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參加職業康復服務所需的旅行和相關費用（如汽油津貼
或公共汽車通行證），包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系統的培訓費用：請參閱《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5 (c) (56) 條適用定義：交通。 

 
公共汽車通行證、輔助公車通行證與加油卡 

 
該部門可以授權個人參加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公共汽車通行證，包括 Paratransit 通行證
或加油卡。根據提供的援助類型，需要活動/里程/騎行日誌來記錄與運輸相關的服務。日誌
中必須只包含與職業康復中心相關的活動。由於與身心障礙有關的需要，該機構將接受交
通原木的替代方法。 

 
加油卡及燃料補助並非自動提供或屬於一項權利，但在協助個人參與職業康復（VR）活動
時，可能會予以提供；特別是在個人若無交通協助便無法參與相關活動，且公共交通不切
實際的情況下。簽署的加油收據與日誌需要提交給職業康復中心，以繼續接收加油卡與燃
料援助。濫用職業康復中心資助的瓦斯可能會帶來此服務中斷或終止。 

 
車輛維修 

 
在以下情况下，本機構可以為參與者維修車輛： 

1.​ 這是職業康復需求； 
2.​ 已經探索了公共與其他交通渠道的可行性，參與者的情况證明了維修車輛過度使用

公共或其他交通渠道是合理的 
3.​ 它是經準予的IPE的組成部分。 

本機構可以承擔部分維修費用，但並不代表其是專家。如有問題，可以直接向設備經銷
商、機械師及/或安裝商提出。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f9209d4844fc0dc01c290cdf53b5888&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f9209d4844fc0dc01c290cdf53b5888&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協助購買車輛之初始成本 
 

提供援助以幫助個人支付購買車輛的初始費用必須是一項確定的IPE服務，並與就業結果
的實現直接相關。職業康復中心只會幫助支付初始啟動成本。這意味著參與者佔有車輛的
費用（合理的首付款、登記費與保險公司估算的初始保險費），以讓其上路。此項要求適用
於任何依法須取得牌照並辦理登記，或須持有有效駕駛執照方可操作之車輛，包括機車、
輕便機車及電動自行車。 

 



 

 
車輛改裝 

在以下情况下，機構可以為參與者改裝車輛： 

1.​ 職業康復需求； 
2.​ 經準予的IPE的組成部分；以及 
3.​ 已經探索了公共與其他交通渠道的可行性，參與者的情况證明了修改車輛而不是使

用其他交通渠道是合理的。 
 

車輛改裝是指對乘用車或其他機動車輛進行的任何機械或結構更改，允許身心障礙者士作
為乘客安全駕駛或乘坐。改裝包括以下任何或所有內容： 

 
1.​ 安裝輪椅或踏板車升降機； 
2.​ 購買及/或安裝手動控制裝置； 
3.​ 改變車輛結構，如降低地板或升高車頂； 
4.​ 按規定在車輛內部安裝地毯或鑲板； 
5.​ 斯科特駕駛系統等專用設備；以及 
6.​ 駕駛員評估小組處方中推薦的車輛設備包，如空調、導航系統、藍牙技術、輪椅系

緊裝置、電動座椅、重型電池、輪胎、車輛操縱系統等。 
 

本機構可以承擔部分維修費用，但並不代表其是專家。如有問題可以直接向設備經銷

商、機械師及/或安裝商提出。 
 

住宅改裝 
 

本機構得參與資助相關服務，以移除妨礙個人充分參與通往就業之康復服務的實體障礙。
必須需要這些服務來實現特定的IPE職業目標。 

 
家庭改造包括製造、修改、設計和安裝，以適應參與者參與VR專案所需的記錄在案的身心
障礙。在協助房屋改造時，部門資金不能用於購置不動產或在不動產上建設。參見《美國聯
邦法規》第34篇第76.533節「 不動產 購置：建築」中的教育部一般行政法規 (EDGAR)。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2f2200d092f2e241c4a827728b1741&mc=true&node=se34.1.76_153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2f2200d092f2e241c4a827728b1741&mc=true&node=se34.1.76_153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2f2200d092f2e241c4a827728b1741&mc=true&node=se34.1.76_1533&rgn=div8


 

 
維護 

贍養費是向參與者提供的貨幣支援，用於支付超出參與者正常開支的費用，如食品、住所
和衣服，這些費用是個人參與評估以確定資格和職業康復需求或參與者根據IPE接受職業
康復服務所必需的。SNAP與其他類似的政府福利在生活費用方面被視為同等可比援助福
利，必須在機构款項之前申請。 

 
請參閱聯邦法規《美國聯邦法規》 第 34 篇第 361.5 (c) (34) 條適用定義-生活費 

 
以下是符合生活費定義的費用示例。這些例子是說明性的，並沒有解决所有可能的情况，
也不打算取代康復諮詢師的判斷。 

 
1.​ 個人就業或求職活動所需的制服或其他合適服裝的費用。 
2.​ 個人在離家不遠的地點參加評估活動或職業培訓所需的短期住房費用。 
3.​ 為使個人能因工作安置而搬遷所需支付的一次性初始費用，例如符合搬遷地區法

律且屬合理範圍內之住房費用。 
 

為家庭成員提供的服務 
 

必要時，該部門可以為參與者的家庭成員提供服務，作為參與者康復計畫的一部分。就
接受職業康復服務而言，家庭成員是指以下個人： 

●​ 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的親屬或監護人； 或 
●​ 與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住在同一個家庭； 並對該個人的福祉有重大利益；

以及 
●​ 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必須接受職業康復服務，才能實現就業目標。 

請參閱：請參閱：34 《美國聯邦法規》 361.5（c）（22）適用定義 —— 家庭成員，用於接受
職業康復服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7ebbc50398572802107f554843767a65&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7ebbc50398572802107f554843767a65&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康復司：BVR / BSBVI 
參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12.9 小節，標題：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範圍；就業後-服務 

  

 

就業後服務 

在個人已達成就業成果後，如有需要，得提供就業後服務， 
以協助參與者維持、恢復或提升其就業狀況。離職後服務的目的是確保就業結果與參與
者的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力、興趣和知情選擇保持一致。離職後服
務的定義見《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 (c) (41) 條 適用定義：就業後服務. 

一旦VR案件結案（受雇參與者「 退出」VR計畫），受雇參與者將無法獲得就業後服務。如果
參與者退出計畫後需要額外的VR服務/商品，則必須打開新的案例。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80fbcd2332545c8105c352f2549f7da&mc=true&node=se34.2.361_15&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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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 
 

支援性就業程式為那些因嚴重身心障礙而從未實現過競爭性綜合就業的人，或者競爭性綜
合雇傭被中斷或間歇性中斷的人，提供了一個通過提供密集的持續支援服務來追求競爭性
綜合職業的機會。 

II.​  定義： 
 

基於《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3.1 條，什麼是州支援的就業服務計畫？ 
 

支援性就業是一種競爭性的綜合就業（包括客製化就業，或在綜合工作環境中的就業，在這種環境中，包括

最嚴重身心障礙的青年在內的最嚴重身心障礙個人正在短期內*朝著競爭性綜合就業的方向努力），它是客製化
和客製化的，符合個人的獨特優勢、能力、興趣和知情選擇，包括為最嚴重身心障礙者士提供
持續的支援服務-- 

●​ 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競爭性綜合就業的人，或因（最）嚴重身心障礙而中斷或間歇性中
斷競爭性綜合雇傭的人；以及 

●​ 由於身心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他們需要密集的支援性就業服務和擴展服務（在
從VR機构提供的支援過渡後）來完成這項工作。 

短期基礎：支援性就業定義中提到的短期基準期允許當個人在綜合環境中短期工作（但
不掙有競爭力的工資）時獲得支援性就業結果，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6d3195b232c031b693aacf7f9d22135&mc=true&node=se34.2.363_11&rgn=div8


 

 
此時可以合理地預期個人將獲得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並掙有競爭力的工資： 

 
(A)​在實現支援性就業結果後六個月內； 或 
(B)​ 在有限的情况下，在實現支援的就業結果後不超過12個月的時間內，如果根據
個人的需求需要更長的時間，並且個人已經根據服務記錄中包含的資訊證明了在獲得
有競爭力的收入方面取得了進展。 

 
內華達州職業康復中心使用短期基礎條款的情况通常很少見。 

 
支援性就業服務是指持續的支援服務（可能包括客製化就業）和其他適當的服務，以支援
和維持最嚴重身心障礙的個人，包括最嚴重身心障礙青年，在支援性就業中，這些服務是
-- 

 
●​ 組織與提供，單獨或組合，以協助符合條件的個人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 

●​ 根據客製化就業計畫中規定的合格個人的需求確定； 

●​ 由職業康復中心提供，期限不超過24個月，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參與者與康復諮
詢師共同同意延長時間，以實現客製化就業計畫中確定的就業結果；以及 

●​ 在過渡到延長服務期後，作為離職後服務提供，這些服務是維持或重新獲得工作
安置或提前就業所必需的，但無法通過延長服務提供者獲得。 

 
持續支援服務包括以下服務—— 

 
●​ 需要支援與維持有嚴重身心障礙的人，包括有最嚴重身心障礙的青年，在

支援性就業中； 

●​ 根據職業康復中心對客製化就業計畫中規定的個人需求的確定進行識別；
以及 

 



 

 
●​ 從工作安置到過渡到擴展服務，由職業康復中心提供，之後在個人在特定工作安

置的整個雇傭期內由一個或多個擴展服務提供商提供。 

擴展服務是指持續的支援服務與其他適當的服務—— 
●​ 需要支援與維持一名身心障礙最嚴重的個人，包括一名身心障礙程度最嚴重的

青年，在支援性就業中； 

●​ 組織或提供，單獨或組合，以協助個人維持支援性就業； 

●​ 根據客製化就業計畫中規定的個人需求； 

●​ 在個人從職業康復中心支援過渡後，由另一個實體（職業康復中心除外，青年除
外）提供，如州機構、私人非營利組織、雇主或任何其他適當的資源；以及 

●​ 職業康復中心可以為身心障礙最嚴重的青少年提供不超過4年的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或者在青少年年滿25歲時提供，以先到者為准。職業康復中心可能不會為非嚴重
身心障礙的年輕人提供擴展服務。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3.54 條何時將個人 視為在支援性就業中取得了就業成
果？ 

 
長期雇傭是指在非綜合或庇護環境中為公共或私人非營利機构或組織從事的工作，這些機
构或組織根據《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提供補償。 

長期雇傭不被視為職業康復中心的就業結果。職業康復中心提供的服務必須是為了追求有
競爭力的綜合就業。 

III.​ 支援性就業基金的使用： 
 

該機构獲得支援性就業款項，以提供支援性就業服務。關於這些活動的描述，請參閱《美國聯邦
法規》第 34 篇第 363.4 條（州支援的就業服務       計畫下的授權活動是什麼？）。 

 
按照《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3.22條（如何為身心 障礙最嚴重的年輕人預留款項？） 支
援就業基金的百分之五十（50%）必須保留用於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3/subpart-F/section-363.54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3/subpart-F/section-363.54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3/subpart-F/section-363.54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node=pt34.2.363&rgn=div5&se34.2.363_14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node=pt34.2.363&rgn=div5&se34.2.363_14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node=pt34.2.363&rgn=div5&se34.2.363_14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3/subpart-C/section-363.22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3/subpart-C/section-363.22


 

 
為有資格獲得支援性就業服務的青年提供支援性就業及/或擴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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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關鍵定義： 

 
身心障礙學生是指： 

●​ 參加教育計畫（包括中等教育計畫、非傳統或替代性中等教育計畫，包括家庭教育；
高等教育計畫和其他公認的教育計畫，如通過少年司法系統提供的計畫）； 和 

●​ 16-21歲（或根據《內華達州修訂法規》388.5223，22歲）； 然而，根據具體情況，年齡
可能只有14歲，以提供必要的服務，如但不限於就業前過渡服務 (Pre-ETS)；以及 

●​ 是： 
o​ 根據《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接受過渡服務； 或 
o​ 根據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第504條，是指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青年是指年齡不低於14歲且不超過24歲的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青年包括但不
限於身心障礙學生。 

 
就業前過渡服務：該機构將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8 (a) 條為 身心障礙者提
供職前過渡服務： 就業前過渡   服務。 這些是最早的一套職業康復服務，幫助學生確定
職業興趣，探索職業選擇，並為他們提供學習技能的機會，為他們過渡到就業做好準備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388.html%23NRS388Sec5223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B/subject-group-ECFR8c5f55ccf5c0da2/section-361.48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B/subject-group-ECFR8c5f55ccf5c0da2/section-361.48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B/subject-group-ECFR8c5f55ccf5c0da2/section-361.48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B/subject-group-ECFR8c5f55ccf5c0da2/section-361.48


 

 
及/或高等教育。這些服務提供給需要此類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他們要麼有資格獲得VR
服務，要麼可能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尚未申請或被確定有資格獲得VR服務的身心障
礙大學生），並根據個人需求包括五項活動： 

 
●​ 自我文宣指導（包括以人為中心的規劃，其中可能包括在競爭性綜合就業中工作的

身心障礙者的同伴指導）。 
●​ 工作場所準備培訓，以培養就業所需的社交技能與獨立生活技能。 
●​ 求職諮詢. 
●​ 就高等教育機构綜合過渡或高等教育後教育課程的入學機會提供諮詢。 
●​ 基於工作的學習經歷。這些可能包括在校或放學後的機會，或在社區綜合環境中提供

的傳統學校環境之外的經歷（盡可能多）。 

如果轉介參加基於工作的學習體驗的身心障礙學生需要更客製化的過渡服務、職業康
復服務或支援服務，他們需要申請並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並擁有經準予的
IPE來接受《康複法》第103（a）條和《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8(b)條規定的身心障
礙個體 職業康復服務範圍： 為申請或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 個人提供的服
務。. 

 
II.​  根據聯邦法規，為就業前過渡服務預留的款項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65 (a) (3) (i) 條，聯邦職業資助的分配與支付：為就業
前過渡服務預留，該機构必須預留百分之十五（15%）的聯邦資金用於提供就業前過渡的服
務。 

 
在提供必要活動後所剩餘之可用資金，將由本機構依其裁量，用於其他經授權之活動，並
須符合《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 第361.48(a)(3)條「身心障礙者職業康復服務之範圍」之規
定：就業前過渡服務：授權活動. 

 
III.​ 就業前過渡服務的財務責任： 

 
《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案》( WIOA)中定義的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558c62449f136d4c132067157adcae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558c62449f136d4c132067157adcae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558c62449f136d4c132067157adcae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558c62449f136d4c132067157adcae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558c62449f136d4c132067157adcae3&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C/section-361.65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C/section-361.6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baa229614e8745bc23d368d8b1daa7d&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baa229614e8745bc23d368d8b1daa7d&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baa229614e8745bc23d368d8b1daa7d&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機會法案》（WIOA）免於財務參與，無論個人是否因財務需求而獲得豁免。 

IV.​ 身心障礙學生： 

1)​就業前過渡服務 

全州所有需要就業前過渡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都必須獲得這些服務。 
 

為潜在符合條件的學生提供就業前 過渡服務的要求： 
 

為了向可能有資格獲得VR服務的學生（沒有申請或被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有
記錄身心障礙的學生）提供就業前過渡服務，必須有檔案證明接受這些服務的學生： 

 
1.​目前正在注册或參加公認的教育計劃； 

 
2.​有資格根據IDEA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或根據《康複法》第504條被視為身心障礙者

；以及 
 

3.​ ​ 符合內華達州所訂定之身心障礙學生年齡資格要求，即16至21歲（或依
《內華達州修訂法典》NRS 388.5223 規定可至22歲）；惟在個案情況下，亦可能最早
自14歲開始。 

 
為確定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 提供就業前過渡服務： 

 
被確定有資格獲得VR服務的學生可以通過與可能有資格獲得服務的學生相同的提供者
和方法獲得就業前過渡服務。 

 
終止就業前過渡服務與終止： 

 
一旦個人出現以下情况，就業前過渡服務應停止： 

1.​ 不再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定義，或 
2.​ 不再需要或想要這項服務。 

 
不得向21歲以上的任何學生提供就業前過渡服務（根據NRS 388.5223，22歲除外）。 

 



 

 
2)​ 職業康復需求評估（AVRN）與客製化就業計畫（IPE）： 

法規： 
●​ 對於確定有資格獲得服務的學生，在過渡規劃過程中儘早製定IPE，並在學生離開

學校之前簽署。請參閱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22 條與教育 官員的
協調 。 

●​ 對於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IPE的製定必須考慮到學生的客製化教育
計畫（IEP）以及當地教育機構與內華達州職業康復中心之間的任何機构間協定。請
參閱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45 條製定    客製化就業計畫 

個別化就業計畫（IPE）應採以個人為中心之規劃方式制定，並依據學生之知情選擇進行擬
定。學生之個別化就業計畫（IPE）將符合《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WIOA）之規定，並透過提供諮商與輔導，協助其進行轉銜規劃。 

入門級工作 
 

對於年輕人來說，入門級工作可以幫助過渡規劃流程，因為他們可以透過參與瞭解工作世
界與工作場所的期望。 
儘管職業康復通常側重於更長期的就業成功，但對於年輕人來說，職業康復可以幫助實現
短期就業目標，同時努力實現長期就業目標。如果學生在知情的情况下選擇從事入門級工
作，那麼將對哪種類型的入門級職位進行額外的職業探索。 

 
需要中等後教育與其他職業培訓或培訓的 IPE 目標 

 
可以鼓勵選擇過渡到中等後教育與培訓以獲得就業的學生探索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
領域的職業，包括計算機科學（STEM 領域）。 

 
有時可能無法確定學生是否有能力完成教育要求或達到需要高等教育的特定職業目標，
因此可以考慮並利用試用學期。 

預計完成學業後就業成果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21ae2acc8c8dc4cefba89e2f825856e0&mc=true&node=se34.2.361_12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21ae2acc8c8dc4cefba89e2f825856e0&mc=true&node=se34.2.361_12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21ae2acc8c8dc4cefba89e2f825856e0&mc=true&node=se34.2.361_12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44d1ace51cd5994c9c50de4606ef5c81&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44d1ace51cd5994c9c50de4606ef5c81&mc=true&node=se34.2.361_145&rgn=div8


 

 
雖然聯邦法規要求描述與個人主要就業因素結果一致的具體就業情況，但允許身心障礙學
生預測畢業後的就業結果。 

過渡服務：為身心障礙學生或青年提供的一系列協調活動，包括： 
●​ 在注重成果的過程中設計，促進從學校到畢業後的活動，包括中學後教育、職業培

訓、競爭性綜合就業、支援性就業、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人服務、獨立生活或
社區參與； 

●​ 以個人需求為基礎，同時考慮到青年的偏好與興趣； 
●​ 包括指導、社區經驗、就業發展與其他中學後成人生活目標，以及酌情獲得日常

生活技能與功能性職業評估； 
●​ 促進或協助實現青年客製化就業計畫中確定的就業成果；以及 
●​ 包括與家長或酌情與青年代表進行外聯和接觸。 

V.​ 身心障礙青年： 
 

身心障礙青年是指14至24歲的個人。 
身心障礙學生被列入身心障礙青年類別。然而，並非所有身心障礙青年都是身心障礙
學生。 

●​ 22-24歲的青少年（根據NRS 388.5223，22歲除外）不是身心障礙學生， 
●​ 14-21歲的失學青年不包括在身心障礙學生類別中。 

非學生的身心障礙青年（包括青年群體）可以獲得類似於就業前過渡服務的過渡服務。 

青年進入次低薪水就業 
 

次最低工資就業不是競爭性的綜合就業，也不是職業康復中心服務的目標。職業康復基金
不用於促進未綜合的安置或以最低工資支付的就業。職業康復資金旨在用於為個人提供嘗
試和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然而，在進入最低工資就業之前，年輕人必須完成VR必須
記錄的某些行動（見《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97條 關於使用最低工資的限制）。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44d1ace51cd5994c9c50de4606ef5c81&mc=true&node=pt34.2.397&rgn=div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44d1ace51cd5994c9c50de4606ef5c81&mc=true&node=pt34.2.397&rgn=div5


 

 
 

該機构將為尋求最低工資就業的青年採取以下基本步驟： 
步驟 1：申請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步驟 2：獲取就業前過渡或過渡服務檔案 步驟 3：完成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服務 
步驟 4：確定是否有資格獲得服務 
步驟 5：在入職第一年，每六個月提供一次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服務，薪水最低，此後

每年提供一次 
步驟 6：終止後重新評估。 

 
如以《身心障礙者教育法》（IDEA）項下所提供之轉銜服務來滿足職前轉銜服務（Pre-ETS）
之文件證明要求，則教育機構須依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97.30條「地方 教育機構對
已知正在尋求低於最低 工資就業之身心障礙青年所負之責任」的規定，向職業康復（VR）機
構提供相關文件。 

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CCI&R）服務。 
 

職業諮詢之提供方式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 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理解。 
●​ 促進個人在就競爭性整合就業及職涯發展機會（包括支持性就業及／或客製化就

業機會）作出決策時，能進行獨立決策與知情選擇。 
●​ 可能包括福利規劃的轉介，特別是關於勞動收入與基於收入的財務、醫療和其他福

利之間的相互作用。 

如果青年或其監護人拒絕職業諮詢、資訊與轉介服務，職業康復中心將不會提供最低工資證明，
以供持有《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規定的特殊薪水證明的實體使用。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97/subpart-D/section-397.30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97/subpart-D/section-397.30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97/subpart-D/section-397.30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97/subpart-D/section-3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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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的介紹與定義 

 
該司認為自僱職業是一種有效的就業結果選擇，參與者和輔導員在努力實現適當的職業目
標時可以考慮。 

 
「自僱職業」是指個人在「自己的」業務、專業或貿易中為盈利或收費而工作的就業結果。
參與者將管理與經營自己的企業。自僱職業要求該企業至少由該部門的參與者擁有、控
制與管理51%的股份。 

參與者將在製定與實施自雇/商業計畫中發揮主要作用。參與者將被轉介給外部資源，以協
助審查他們的商業想法和可行性。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研究與數據收集 
●​ 完成所需的培訓與科技援助服務 
●​ 識別與保護資源 
●​ 確定自僱職業的可行性 
●​ 完成可行的商業計畫 
●​ 根據內華達州修訂法規（NRS）第76章獲得營業執照 
●​ 完成信用檢查及/或參加信用諮詢 
●​ 損益表 

參與者將被要求以現金、資料或其他類似的管道為自雇企業做出貢獻。自僱職業目標必須
在各方同意的合理時間內實現。商業計畫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製定，不得超過一年。 
個案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終止。因成功就業而結案的案件將滿足收入和其他考慮因素
，如業務穩定性、收入等於或超過成本，以及 

 



 

 
收入與從事類似職業的非身心障礙者個體經營者所獲得的收入相當。 

 
「 自僱職業」旨在實現自給自足和「 宜居收入」（預計企業的淨收入將滿足個人的基本需
求）。補充其他收入（如SSI與SSDI）但不帶來自給自足的自僱職業與商業企業可能會獲得
高達 3000.00 美元的職業康復中心款項。該部門將不支援美國國稅局（IRS）規定的愛好。
請參閱：小企業與個體工商戶稅務      中心-擁有企業的階段-創業 

 
某些自僱職業要求的例外情况 

 
所有自僱職業要求必須遵守任何其他法律要求，包括地方、州與聯邦法律以及本手册的其
他章節。 

 
1.​ 不擁有自己企業的獨立承包商： 

●​ 法律上不要求持有營業執照且沒有自己企業的獨立承包商將不需要完成
所有自僱職業要求。 

●​ 如果職業康復費用估計超過2000美元，參與者必須有已經完善的執行計畫。 
2.​ 企業計畫：進入企業規劃的個人將遵守內華達州企業規劃的所有要求，而不

是自雇要求，但以下情况除外： 
●​ 職業康復支出可用於盲人持牌人的營業執照費、銷售稅許可證、健康檢查費

和工人賠償保險費，不超過2000美元。 
3.​  客製化自雇 

●​ 客製化的自雇必須是從發現與規劃流程開始的建議，個人必須有資格獲得客
製化的就業服務。 

●​ 客製化自僱職業同時受到客製化就業和自僱職業要求的約束，除非其他個
人，如顧問、有償提供者、家庭成員或其他個人提供重大支援，包括在職支
援，並可能帶頭完成個人因身心障礙性質而無法完成的任務。 

●​ 雖然家庭成員或其他人可能會協助個人經營企業，但企業仍必須至少51%股
份由參與者所有。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starting-a-business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starting-a-business


 

 
該機構為創業提供直接財政支援的能力有限，不應被視為主要款項來源。部門資金不會用
於持續支援企業。 

 
機构/外部對自僱職業規劃的審查 

 
自僱職業計畫將由指定的機构小組與機构代表進行審查，並獲得相應的IPE級別的審查與
準予。該機构將保留讓具有小企業發展專業知識的外部資源審查該計畫並獲得建議的權
利。最終的决定和準予將由機构做出，並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總啟動成本、商業
計畫的可行性、其他財務資源的潜力、資金的可用性以及準予對機构計畫和其他參與者服
務的影響。 

限制與約束 
 

自雇服務不包括以下任何服務： 
1.​ 內華達州總檢察長認定為非法的企業； 
2.​ 投機性質的業務，如投資投機性房地產或股工單交易； 
3.​ 再融資或償還現有債務（企業或個人）； 
4.​ 可退還給參與者或企業的水電押金； 
5.​ 企業任何所有者或雇員的薪水或福利； 
6.​ 根據《教育部一般行政條例》（EDGAR）34 《美國聯邦法規》 76.533，購置不動產

或在不動產上建造建築物； 
7.​ 本部門不會核准販售槍械或其他「致命武器」之企業，亦不會為需配備武器

之職業提供槍械或其他「致命武器」； 
8.​ 該部門不會準予銷售酒精或煙草製品的業務，也不會準予涉及獲取、製造、包裝、

擁有、使用、處理、分銷或銷售大麻（包括醫用大麻）的業務，或支援大麻行業的任
何自僱職業企業； 

9.​ 該機構不會支援涉及賣淫或性販運的企業； 
10.​在商業計畫準予、IPE簽署和特定「 購買授權」簽發之前購買的任何商品或服務的

付款； 
11.​在多個企業中為個人提供服務； 
12.​為零售企業儲存待售庫存的唯一款項來源； 
13.​在初始啟動成本之後，部門款項不得用於任何持續（不超過六個月）的運營成本；

以及 
14.​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的指導方針，該部門不會準予被視為「愛好」的業務。 

 



 

 
貨物所有權： 

 
僅用VR資金購買的提供給個人的資料仍然是VR財產，直到案件結案並獲得成功的就業
結果。 

 



康復司：BVR / BSBVI 
參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16 節，標題：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 
 
 
 

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概述 
 

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是指： 
1.​ 全部或部分由其他聯邦、州或地方公共機构、健康保險或員工福利提供或支付； 
2.​ 在必要時提供給個人，以確保個人在實現個人IPE中的就業結果方面取得進展； 和 
3.​ 與個人從該機構獲得的服務相稱。 

 
聯邦法規要求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3條的「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使用
同等可比援助的服務與福利。 

 
SNAP與其他類似的政府援助作為同等可比援助福利： 

 
職業康復中心不支付正常的生活費用。在支付包括生活費在內的生活費服務時，SNAP
與其他類似的政府援助被認為是一種類似的福利。 

 
高等教育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8(b)條，在VR準予高等教育機构的任何培訓或培訓
服務付款之前，必須審查類似的福利 
(6) 身心障礙者職業康復服務範圍：職業 培訓和其他培訓。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e03bc1bc247154b3abcc46dda289677&mc=true&node=se34.2.361_15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e5083bc8b05a0ebf9cdc966533ca436&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e5083bc8b05a0ebf9cdc966533ca436&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e5083bc8b05a0ebf9cdc966533ca436&mc=true&node=se34.2.361_148&rgn=div8


康復司：BVR / BSBVI 
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17 節，標題：設備與工具採購/庫存 
 
 

設備與工具採購/庫存 
 

提供工具和設備僅用於實現客製化就業計畫（IPE）的目標，或在某些情况下實現獨立生活
（例如，為盲人老年人提供的客製化服務計畫（IPS）中包含的服務）。不得將其出售、典當、
處置或用於除參與者（IPE）預期目的或獨立生活需求以外的任何目的。該部門不負責更換
或陞級其他個人使用過的設備，也不負責在諮詢師未經授權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對其進行修
改。 

 
參與者應採取措施保護所購買的任何設備。部門不會更換遺失或報告被盜、誤用或由參與
者以外的個人使用的設備。 

 
用於工作或職業培訓的工具與設備 

 
如果雇主或培訓提供者要求所有受雇或接受過相同類型工作的雇員/受訓人員提供自己的
工具或設備，則當培訓需要工具或向參與者提供工作機會時，該司可以購買工具和設備，
前提是參與者有工具和/或設備。職業康復中心不會為企業或雇主購買設備或提供款項，除
非在準予的自僱職業IPE中另有規定。 

 
如果參與者不再使用職業康復中心提供的工具/設備，預計設備將退還給代理機构。 

 



康復司：BVR / BSBVI 
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18 節，標題：採購商品與服務，以及授權、現金支付及權限層級 
 

​
採購商品與服務 
 
所有物品和服務必須是 IPE 的一部分， 
客製化就業計畫或客製化就業計畫修正案中規定的就業結果，或完成資格評估或
職業康復需求所需的服務。 

 
內華達州更傾向於州內服務。該機构必須明智地管理公共款項； 因此，商品與服務將以
最具成本效益的渠道提供。 

 
所有與內華達州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必須符合內華達州修訂法規（NRS）第76章的許可要
求。 

 
所有州機构均須遵守《內華達州采購法》[NRS第333章，州行政手册（SAM）章節：0300-合
作協定與合同以及1500-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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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與一般程式 

 
該機构必須收集有關個人在個案結束後一年至一年半內的就業、薪水、學歷與類似技能或
證書的數據。重要的是，參與者應對該機构收集這些資訊的嘗試。 

 
終止（結案）分為兩大類：「已恢復」也稱為有就業結果的終止或成功終止，以及「除已恢復
外」的終止，即沒有實現具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結果。 

 
無論終止（結案）類型如何，參與者都將在終止（結案）日期前至少10天收到一封終止（結案）函，
其中包括終止（結案）原因、上訴權通知以及客戶援助計畫的可用性。 

 
II.​  康復終止 

 
聯邦法規《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56 條與第 361.47 條）要求以雇傭結果終止的個
案符合以下標準，並且檔案包含適當的資料：參見《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7條服務
記錄 和《美國聯邦法規》第34章第361.56條 關於完成 就業結果的個人服務記錄的關閉要
求。 

●​ 實現了就業成果： 
1.​ 參與者已達到其IPE中描述的就業結果。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4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4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a92e3476bd149d67f1e9c1be7eb85eff&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2.​ 就業結果與參與者的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力、興趣和知情

選擇是一致的。 
 

●​ 保持了就業結果： 
1.​ 參與者已將就業結果維持了適當的時間，但不得少於90天，以確保就業結果

的穩定性。 
2.​ 個人不再需要職業康復服務。 

●​ 滿意的結果：在上述適當期限結束時，參與者和顧問認為就業結果令人滿意，並同
意個人在就業中表現良好。 

●​ 就業後服務：當個人進入就業狀態時，透過適當的溝通渠道告知其就業後服務的
可用性。 

●​ 證明參與者IPE下提供的服務有助於實現就業成果的檔案。 

●​ 競爭性綜合就業的薪酬等於或高於最低工資，參與者的薪水與福利水准不低於雇
主向從事類似工作的具有類似經驗的非身心障礙雇員支付的薪水與津貼水准。或
在自僱就業之情況下，其收入應與從事類似職業或執行類似工作、且具有相似訓
練、經驗與技能之非身心障礙自僱人士所獲得之收入相當。 

●​ 參與者的檔案包含主要職業就業開始日期和薪水資訊的證明檔案。在雇傭之初與
個案結束時或接近結束時都需要這份檔案。終止（結案）時需要核實就業狀況； 仍在
工作。 

●​ 內華達州職業康復要求就業合法， 並繳納適當的聯邦與州稅。 

支援性就業 
以具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結果終止的支援性就業個案還必須滿足其他要求，包括： 

●​ 參與者必須接受支援性就業服務（在某些情况下長達24個月或更長時間）； 

 



 

 
●​ 個人達到了IPE中確定的每週工作要求； 
●​ 在過渡到長期服務後，個人在工作環境中保持就業並實現穩定至少90天； 
●​ 個人不再接受職業康復中心的服務；以及 
●​ 職業康復中心不再提供延伸服務（針對直接從職業康復中心獲得延伸服務的年輕

人）。如果需要，必須確定另一個擴展服務來源，以便參與者維持就業）。 

III.​ 除康復性終止（結案）外 

特殊終止要求適用於以下類型的終止： 
 

a)​ 申請人身份終止： 
 

只有在兩種情况下（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4條，在不確定資格的情况下
終止（結案）），才能關閉申請人身份的案件： 

 
1.​ 申請人拒絕參加或無法完成確定資格的評估，並嘗試了適當數量的聯系申
請人或申請人代表，以鼓勵參與。 

或 

2.​ 該個人被認為沒有資格獲得服務。 
 

b)​ 缺乏聯系或未能跟進： 
 

在機构因缺乏聯系或未能跟進而繼續結案之前，參與者除了收到終止（結案）通知外，還將收到
至少兩次書面嘗試，以恢復積極參與。但是，如果參與者簽署了參與協定，則不需要進行這些
嘗試。 

 
c)​ 基於反復、明顯或明顯的拒絕 合作模式的終止： 

 
如果參與者反復、明顯或明顯拒絕合作，其個案可能會被終止。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拒絕在機构的指導方針範圍內工作以實現就業結果； 或 
●​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職業康復中心個案或多個個案中實現就業結果方面嚴重缺乏進

展（注：如果缺乏進展的原因是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2f86423d14abdbc64f7b91cda5c2248&mc=true&node=se34.2.361_144&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2f86423d14abdbc64f7b91cda5c2248&mc=true&node=se34.2.361_144&rgn=div8


 

 
因為目標不再可行或不合適，例如當參與者的病情惡化時，參與者必須願意修改
IPE，並朝著另一個目標取得合理進展，以使案件保持開放狀態）； 或 

●​ 參與者在獲得多次合作、跟進或取得進展的機會後，仍然缺乏後續行動或行
動不足； 或 

●​ 在資格確定或完成AVRN或IPE方面缺乏承諾或進展； 或 
●​ 拒絕解决對就業造成重大障礙的障礙； 例如藥物濫用問題、精神問題、憤怒管

理、其他行為問題等。 

d)​ 身心障礙影響太大，無法從職業康復中心服務中受益： 
 

由於身心障礙的嚴重性，無法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結果的個人將被終止。 
 

e)​ 長期雇傭關係的終止： 
 

長期雇傭是指在非綜合或庇護環境中為持有《公平勞動標准》第 14(c) 條規定的特殊薪水證
書的公共或私人非營利機构或組織或實體工作。這些不被視為修復或成功終止（結案）。 

f)​ 欺詐或不當使用職業康復中心款項： 
 

欺詐或濫用職業康復款項的情况將帶來個案終止。 
 

g)​ 參與者的威脅、暴力或騷擾行為： 
 

雇主不會容忍工作場所的暴力、暴力威脅與其他破壞性行為。本部門期望申請人及參與者
勿從事此類行為，因其與就業目標及職場成功之宗旨相一致。此外，公共雇員受到NRS《內
華達州修訂法規 (NRS)》第199.300條 免受威脅和恐嚇的保護。 

 
申請人或參與者如對其他申請人或參與者、職業康復（VR）人員、VR 辦公室，或任何參與
提供職業康復服務之個人表現出擾亂秩序、威脅性、暴力性或破壞性行為，得被拒絕或暫
停提供職業康復服務。這可能包括在必要時終止。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199.html%23NRS199Sec30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199.html%23NRS199Sec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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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康復部門將為每位職業康復服務的申請人和/或接受者建立並維護一份服務記錄，其中包
括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7 條所述的相關檔案。 

 
聯邦服務記錄要求 

 
1.​ 如果申請人已被確定為合格，則應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2條「 確定
服務資格和 優先順序的評估」提供支援該决定的檔案。 

 
2.​ 支援不符合資格認定的檔案，符合《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 
第 361.43 條不符合資格之認定， 如果發現參與者無法實現就業結果，則確定其不符合資
格的程式，以及在適用的情况下，在做出决定後12個月內對决定進行審查的注釋。 

 
3.​ 關閉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服務記錄的理由（當終止（結案）是基於除不符合資格
以外的原因時）。此外，在結束尚未確定有資格獲得服務的申請人的案件時，必須有檔案證
明該個人被確定為沒有資格獲得服務，或者該個人拒絕參與或無法根據 《美國聯邦法規》
第34篇第361.44條在沒有資格 確定的情况下終止（結案），並且VR進行了合理次數的嘗試
聯系申請人（或酌情聯系其代表）以鼓勵參與。 

 
4.​ 支援確定重大或最重大身心障礙的檔案。 

 
5.​ 支援通過使用試用期工作經驗在現實工作環境中探索能力、能力和執行能力的需求
和相關計畫的檔案，以及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42 (e)條 在試用期工作經驗期
間進行的定期評估的檔案，以確定服務的資格和優先順序——重度身心 障礙者的試用期
工作經驗。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89f908761ac1ed12c5f8301414a8f14&mc=true&node=se34.2.361_14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89f908761ac1ed12c5f8301414a8f14&mc=true&node=se34.2.361_14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ode=se34.2.361_142&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89f908761ac1ed12c5f8301414a8f14&mc=true&node=se34.2.361_14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f89f908761ac1ed12c5f8301414a8f14&mc=true&node=se34.2.361_143&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44&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44&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44&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pt34.2.361&r=PART&ty=HTML&se34.2.361_142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pt34.2.361&r=PART&ty=HTML&se34.2.361_142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pt34.2.361&r=PART&ty=HTML&se34.2.361_142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pt34.2.361&r=PART&ty=HTML&se34.2.361_142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SID=1a44b99854ea2cd60d98dfabe8325649&mc=true&n=pt34.2.361&r=PART&ty=HTML&se34.2.361_142


 

 
 

6.​ 個別化就業計畫（IPE），以及任何符合《聯邦法規》第34篇 
第361.46條「個別化就業計畫內容」規定之修訂內容。 

 
7.​ 描述參與者在提供評估服務方面行使知情選擇的程度的檔案，以及在製定IPE時在
選擇具體就業結果、實現就業結果所需的具體職業康復服務、提供服務的實體、就業環境、
將提供服務的環境和獲取服務的方法方面的檔案。 

 
8.​ 如果IPE在非集成設定中提供服務，則有理由支援對非集成設定的需求。 

 
9.​ 如果個人獲得競爭性綜合就業，則應核實該個人的薪酬等於或高於最低工資，並且
該個人的薪水和福利水准不低於雇主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c)(9) 條適用定
義-競爭性綜合 雇傭為非身心障礙者從事的相同或類似工作通常支付的薪水和津貼水准。 

 
10.​ 如果個人實現了根據《公平勞動標准法》第 14(c) 條獲得補償的就業結果（最低工
資），或者由於個人無法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結果，或者符合條件的個人通過知情選
擇選擇選擇繼續延長就業，導致案件終止（例如在庇護車間），則應記錄 《美國聯邦法規》
第34篇第361.55條規定的半年度和年度 審查結果，根據《公平勞工標准法》的特殊 證書規
定 ，對延長就業和其他就業的個人進行半年度和每年審查，並記錄個人（或適當情况下，
個人代表）對這些審查的確認進行。 

 
11.​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7條，涉及 參與者要求審查康復顧問的决定和
公平聽證或調解的任何行動和决定的檔案，審查指定州組織人員作出的决定。 

 
12.​ 如果參與者要求修改服務記錄中的檔案，而不修改檔案，則根據《美國聯邦法規》
第 34 篇第 361.38(c)(4)條 「 個人資訊的保護、使用和發佈-向申請人和服務接受者發
佈」的要求進行檔案記錄。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46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46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55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7&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3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3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3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38&rgn=div8


 

 
13.​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通過該部門的資訊和轉介系統檔案，包括全州勞動力發展系統
的其他組成部分，就向個人提供的服務的性質和範圍以及轉介本身，被轉介到另一個專案
，符合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 
第 361.37 條資訊和轉介計畫的要求。 

 
14.​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6條，對於有就業結果 檔案的案件，證明根據
個人的IPE提供的服務有助於實現就業結果。 

 
15.​ 除第14條外，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56條關於 關閉已獲得就業結果的
個人服務記錄的要求，還進一步規定，以就業結果關閉的案件需要包含以下檔案： 

 
●​ 個人實現了IPE中描述的就業結果，這與個人的獨特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

點、能力、技能、興趣與知情選擇是一致的。 
●​ 個人在適當的時間內（但不少於90天）保持就業，以確保就業的穩定性，個人不再

需要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 在適當的時間段結束時，參與者和康復顧問認為就業情況令人滿意，並同意個人在

就業中表現良好。 
●​ 當個人進入就業狀態時，透過適當的溝通渠道告知其就業後服務的可用性。 

可衡量的技能獲得與證書 
 

可衡量的技能提升和獲得證書是評估機構的重要績效名額。因此，參與者提供任何可衡量
的技能提升或獲得的證書的職業康復中心檔案非常重要。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37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6f9491364c4671b50885528b0712633f&mc=true&node=pt34.2.361&rgn=div5&se34.2.361_137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3ad1ef17d278f0e57b03fcaecdb2da89&mc=true&node=se34.2.361_156&rgn=d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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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律、法規與當局 

本小節依據以下聯邦與州法律法規以及其他權威機构： 
●​ 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和2014年《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 

o​ o 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 
●​ 《美國法典》第29卷第 (USC) 709 (c)(1)、711(b)(2) 、 (b)(3)、721(a)(6)(A)條 

o​ 《美國法典》第29卷第709(c)(1)條行政管理——執行本章的規定 
o​ 《美國法典》第29卷第711(b)(2) 條和第(b)條第(3)款，評估數據為美國 

財產； 資訊的可用性 
o​ 《美國法典》721 (a)(6)(A) 位於管理方法-概述 

●​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38條與第367.69條 
o​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1.38關於個人資訊的保護、使用與發佈 
o​ 《美國聯邦法規》第34篇第367.69： 關於個人資訊保護、使用 與發佈的特殊

要求 
●​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NRS）426.573、426.610、432B.220、615.280、615.290 

與 629.061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426.573 位於 身心障礙者-披露有關服務申請人 

或接受者的資訊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426.610，位於身心障礙者-聽證官面前的 公平聽

證； 司法審查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15.280，位於： 職業康復聽證會； 司法審查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15.290，位於：職業康復-濫用名單或記錄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29.061，位於 一般治療藝術-檢查； 副本； 在公開  聽

證會上使用；某些人的披露民事訴訟豁免權 

 

https://www2.ed.gov/print/policy/speced/reg/narrative.html
http://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29-section709&num=0&edition=prelim
http://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29-section711&num=0&edition=prelim
http://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29-section711&num=0&edition=prelim
http://uscode.house.gov/view.xhtml?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29-section721&num=0&edition=prelim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e753df477ab6a424111855d19d3743b9&mc=true&node=se34.2.361_138&rgn=div8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26a5cc24ebfbcb6676fad781c788fa8&mc=true&node=pt34.2.367&rgn=div5%23se34.2.367_169&se34.2.367_169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26a5cc24ebfbcb6676fad781c788fa8&mc=true&node=pt34.2.367&rgn=div5%23se34.2.367_169&se34.2.367_169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26a5cc24ebfbcb6676fad781c788fa8&mc=true&node=pt34.2.367&rgn=div5%23se34.2.367_169&se34.2.367_169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573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573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61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61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61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5.html%23NRS615Sec28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5.html%23NRS615Sec29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29.html%23NRS629Sec061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29.html%23NRS629Sec061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29.html%23NRS629Sec061


 

 
II.​  一般規定 

機密資訊保存在安全的位置，並防止未經授權的披露。 
 

所有申請人和符合條件的個人，以及這些個人的代表、服務提供者、合作機构和利益相關
者，都被告知個人資訊的保密性以及訪問和發佈這些資訊的條件。 

 
如果參與者認為服務記錄中的資訊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他們有權要求修改或删除這些資
訊。請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提供更改資訊的理由。 

 
該部門擁有的所有個人資訊只能用於與提供服務和管理職業康復計畫直接相關的目的。 
III.​  資訊發佈  

總則 

州職業康復中心機构不是HIPPA所涵蓋的實體。 
 

包含可識別個人資訊的資訊不得與不負責該計畫管理的諮詢機構或其他機構共亯； 除非
（如「 發佈供稽核或評估」所述），否則可以與州康復委員會共亯與其在審查和分析職業康
復服務的有效性和參與者滿意度方面的作用有關的資訊。 

 
個人資訊不得洩露，除非在某些情况下。 

 
在知情書面同意的情况下發佈資訊： 

●​ 獲取與發佈資訊將獲得參與者、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知情書面同意書。所需資訊
的目的、所需的具體資訊、同意書的到期日期以及參與者或其授權代表簽署的日
期。 

●​ 參與者及/或其代表要求的記錄： 

 



 

 
要求自己記錄的個人（或個人代表，視情况而定）將被要求提交一份簽名並注明日期
的機构參與者個案檔案記錄申請表。 

 
o​ 該部門確定的可能對個人有害的醫療、心理或其他資訊不會直接向個人發佈。

有害資訊將被發佈給個人的法院指定代表或協力廠商。 
 

o​ 該機構可要求提供檔案，以核實要求提供記錄的個人（或適當情况下的個人代
表）的身份。 

 
o​ 所要求的資訊將及時發佈。 

o​ 該機構將提供一份個案檔案，從該日起只提供新資訊的副本。 
 

o​ 從其他方獲得的資訊不得洩露給參與者或任何其他方。 
 

●​ BDA 或 CAP 要求的記錄： 

根據與向參與者發佈資訊相同的指導方針，在收到書面同意後，該部門可以向身心
障礙裁决局（社會保障）或客戶援助計畫發佈個人資訊。 

●​ 其他方要求的記錄： 

從其他方要求的記錄必須首先由司法部總檢察長辦公室的法律代表審查。 
 

未經書面同意發佈資訊： 
即使未經書面同意，可出於以下目的發佈資訊： 

●​ 職業康復中心計劃的管理 
o​ 在提供職業康復服務的流程中，員工之間 
o​ 受訓人員/志願者/康復專家與服務協調員（需要瞭解） 
o​ 就業、培訓與康復部（DETR） 
o​ 法定代表人 

 



 

 
o​ 當選官員 
o​ 用於職業康復中心計劃的稽核或評估 
o​ 服務協調與可比利益 
o​ 就業安置服務 
o​ 勞動力發展夥伴 
o​ 社會保障局 

●​ 法律及/或法規要求 
●​ 調查或法院命令 
●​ 公平聽證 
●​ 保護參與者或其他人 

參與者將收到一份「 資訊和披露聲明」，其中詳細說明了未經書面同意可能發佈的資訊。 
 

IV.​ 電子通信保密 
 

電子通信不安全，使用電子通信需要征得參與者的知情同意。您可以選擇與您的諮詢師或
其他康復工作人員進行電子溝通； 但是，這樣做會承擔一定洩漏風險。 

 
V.​ 小組工作（如內部求職技能課程與工作俱樂部） 

在團體環境中，機密資訊可能存在被分享或洩露的潛在風險。參與者應在知情的情
况下選擇在這些環境中分享多少資訊。 

 



 

 
目錄 
公平聽證與調解概述及許可權 ​  1 
完成公平聽證程式​  2 
公平聽證請求 ​  2 
其他爭議解决渠道​  3 

 
 

公平聽證與調解概述與權力 
 

對於申請或接受職業康復服務的個人（參與者），如果對拒絕提供服務或提供服務的方式
不滿意，確保基本公平的法律要求包含在以下內容中： 

●​ 經修訂之1973年《康複法修正案》 
●​ 《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 
●​ 聯邦法規 

o​ 《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57 條審查指定州機構人員做出的决定  
●​ 州法規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33B.121 至 233B.150 爭議個案的裁决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426.610聽證官面前的公平聽證； 司法審查 
o​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615.280 聽證會； 司法審查 
o​ NAC 615.105-117《內華達州行政法規》：職業康復 

所有要求審查康復司决定的參與者都將有機會透過與康復諮詢師、康復監督員及/或地區
經理會面，非正式地解决他們的擔憂。參與者還可以要求調解、公正的正當程式聽證會（公
平聽證會）或兩者兼而有之。 

 
客戶援助計畫可以在替代性糾紛解决的背景下提供科技援助和文宣； 無論是非正式的還是
在調解期間，以及在公平聽證過程中。科技援助和/或文宣的範圍（如有）由客戶援助計畫的
專案總監决定。 

 
客戶援助計畫（CAP）與公平聽證資訊的可用性以書面形式提供給參與者： 

●​ 申請時， 
●​ 在選擇序列類別分配時， 

 

https://www2.ed.gov/print/policy/speced/reg/narrative.html
https://www.doleta.gov/wioa/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596b47f77468ac1d765882f1585cfb3d&mc=true&node=se34.2.361_157&rgn=div8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233B.html%23NRS233BSec121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426.html%23NRS426Sec61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615.html%23NRS615Sec280
https://www.leg.state.nv.us/nac/NAC-615.html


 

 
●​ 在客製化就業計畫 (IPE) 部署時（包括在IPE的條款與條件下），以及 
●​ 每當服務减少、暫停或終止時。 

完成公平聽證程式 
 

除非參與者或授權代表提出要求，在聽證會或其他上訴最終解決方案作出最終決定之前，
康復部門不得暫停、减少或終止根據客製化就業計畫 (IPE) 提供的服務，除非這些服務是
通過參與者的虛假陳述、欺詐、勾結或其他犯罪行為獲得的。 

 
聽證官將根據準予的州計畫和適用的法律法規的規定作出决定； 包括《勞動力創新和機會
法案》以及符合聯邦要求的內華達州政策和法律。聽證官將向參與者或參與者代表和康復
部門管理員提供書面决定； 在聽證會結束後30個行事曆日內陳述事實調查結果、法律結論
和命令（决定）。就司法審查而言，聽證官的决定是最終決定，儘管內華達州康復司保留根
據《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33B尋求司法審查的權利。 

如果參與者對聽證官的决定提出司法審查申請，該部門將根據內華達州法律進行記錄。 與 
會者可向署長提出書面 請求，從該司獲得記錄副本。 參與者可以透過客戶援助計畫 為公
平聽證程式請求辯護服務。 
公平聽證請求 

 
參與者可以在任何有爭議的時候要求公平聽證。請求必須在收到爭議裁决通知之日起60
個行事曆日內 以書面形式做出。 

聽證會將在收到參與者請求後60個行事曆日內舉行。請求必須： 
1.​ 以書面形式； 
2.​ 識別帶來不滿的事件；以及 
3.​ 確定所需的決議。 

 
將選出一名公正的聽證官，就爭議進行公平聽證會。 

 



 

 
如果司長或指定人員出於正當理由决定，康復司可應參與者的要求，將60個行事曆日的時
限延長至特定時間。負責準予延期的指定人員是副行政長官與司長。如果參與者與部門都
同意並得到聽證官的準予，則可以準予超過60個行事曆日的延期。 

*雖然政策規定聽證會在收到請求後60天內舉行，但該司無法控制聽證官的排程，因此，由
於排程衝突，可能會出現超出機构控制範圍的延誤。 

 
其他爭議解决渠道 

 
參與者可以行使使用其他方法解决爭議的權利。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免除參與者在收到爭議
裁决通知之日起60個行事曆日內以書面形式要求舉行聽證會的責任。 

 
●​ 替代性爭議解决（ADR） 

對康復部門的决定感到不滿的參與者可以要求在客戶援助（CAP）計畫的宣導協助
下，使用非正式的替代性爭議解决（ADR）來解决爭議。司長必須在參與者收到决定
通知後30個行事 曆日內收到書面請求。司長可自行决定放弃30個行事曆日的時間
表。ADR流程為： 

1.​ 參與者與該機構均自願參加； 
2.​ 不用於否認或拖延個人獲得公平聽證的權利，也不用於否認經修訂之

1973年《康複法》賦予的任何其他權利； 
3.​ 在CAP計劃總監的協助下進行，以非正式渠道解决參與者與該部門之間的

爭議；以及 
4.​ 參與者可自行决定在沒有CAP文宣協助的情况下進行。 

●​ 調解 
參與者對康復部門的决定感到不滿，也可以要求通過調解解决爭議。參與者可以通
過CAP請求文宣援助。司長必須在參與者收到决定通知後30個行事曆日內收到書面
請求。可自行决定放弃30個行事曆日的時間表。正式的調解程式是： 

 



 

 
1.​ 參與者與該機構均自願參加； 
2.​ 不用於否認或拖延個人參加聽證會的權利，也不用於否認經修訂之1973年

《康複法》規定的任何其他權利； 
3.​ 由經過有效調解技術培訓的合格公正調解員進行，以解决參與者與 
4.​ 調解員由該部門支付報酬。 

 



 

 
與其他機構的合作 

 
合作協定是兩個或多個公共機构之間關於「 共同行使權力、特權和權威」的協定，包括但不
限於執法。(NRS 277.080 至 277.170)。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77.090    目的。NRS 277.080至277.180（含）的目的是允許地方
政府最有效地利用其權力，使其能够在互利的基礎上與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從而以最符
合地理、經濟、人口和其他影響當地社區需求和發展的因素的管道和形式提供服務和設
施。（1965 年新增到 NRS，1332）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277.100    定義。在NRS 277.080至277.180（含）中，除非上下文另有
要求： 

1.​ 「公共機构」是指： 
(a)​本州的任何政治分區，包括但不限於縣、建制城鎮，包括卡森市、非建制城

鎮、學區與其他地區。 
(b)​ 本州或美國的任何機构。 
(c)​ 另一州的任何政治分區。 
(d)​ 任何印第安部落、部落群體、部落的有組織部分，或代表兩個或多個此

類實體的任何組織。 
2.​ 「州」包括美國與哥倫比亞特區。（1965 年增列於《內華達州修訂法規》（

NRS），第 1332 章） 
 

所有州機构均須遵守《內華達州采購法》（NRS第333章，州行政手册（SAM）章節：0300-
合作協定與合同以及1500-採購）。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可在內華達州立法機構 NRS上找到。 
康復司得與其他州機構或地方公共機構訂立第三方合作安排（Third-Party Cooperative 
Arrangement，TPCA），以提供或委託提供職業復健服務；該等機構 
提供部分或全部之非聯邦配合款，依第(c)款之規定…….....」《美國聯邦法規》第 34 篇第 
361.28 條涉及其他公共機构款項的其他方 合作安排。 

 

http://leg.state.nv.us/NRS/NRS-277.html
http://leg.state.nv.us/NRS/NRS-277.html
http://leg.state.nv.us/NRS/NRS-277.html
http://leg.state.nv.us/NRS/NRS-277.html
http://www.leg.state.nv.us/Nrs/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50dc911b3cc696234e56fecb7e319765&mc=true&node=se34.2.361_128&rgn=div8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50dc911b3cc696234e56fecb7e319765&mc=true&node=se34.2.361_128&rgn=div8


 

 
正式個案審查流程 

 
該機构有一個案件檔案審查系統，旨在對提供優質服務和遵守所有適用法規進行內部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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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老年盲人（OIB）計畫是一項由聯邦政府資助的計畫，為55歲及以上的視障人士提供獨立的
生活服務，以幫助他們保持獨立。 

資格評估 
 

需要確定資格，並且必須在收到申請之日起四十五（45）天內完成。 
 

OIB計畫服務資格的確定是基於對現有資訊的審查。如果需要更多數據，將安排評估。
需要視力障礙的醫療檔案來確定資格。 

 
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個案經理和申請者可以書面同意延長時間。 

 
資格認定 

 
如果個人符合以下條件，則有資格獲得OIB計畫服務： 

1.​ 法定失明或嚴重視力受損（嚴重視力受損定義為20/70最佳矯正及/或50%或更少
視野）；以及 

2.​ 55歲或以上；以及 
3.​ 需要獨立生活康復服務來維持其獨立性。 

 
盲人老年群體獨立生活需求評估 

 



 

 
一旦確定了資格，在必要的情况下，確定的工作人員就會對獨立生活需求進行評估，以確
定所需服務的性質與範圍。 

財務需求與同等可比援助的福利可用性的確定 

OIB 參與者可免於負擔獨立生活服務費用之財務分擔。然而，在適當的情况下，可以提供
獨立的生活服務，並將其用作類似的福利。 

 
客製化書面獨立生活計畫（IWILP） 

對於符合OIB計畫資格的個人，將在資格確定後的四十五（45）個工作日內製定一份書面、簽名的客製化書面
獨立生活計畫（IWILP）。所提供的服務將由指定的工作人員和參與者共同開發。所提供的服務必須包含在
IWILP中，並經過預先授權。 
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個案經理和參與者可以書面同意延長時間。 

 
終止 

 
所有參與者和/或其代表將在案件結束前至少10天以其首選的溝通管道收到書面通知，其
中包括終止（結案）原因、上訴權通知和客戶援助計畫的可用性。 

 
1.​ 當參與者無法參與或完成資格評估時，案件可能會被結案。除了上述的終止（結案）

通知之外，參與者還將收到至少兩次以其偏好的溝通方式進行的書面聯絡嘗試。 
 

2.​ 當參與者不符合資格要求時，個案可能會從申請狀態中終止。 
 

3.​ 如果參與者接受了帶來獨立生活的服務，則個案成功終止。 
 

4.​ 當參與者無法完成獨立生活服務時，個案可能無法終止。 

個案記錄 

 



 

 
將建立與生活費每個申請人及/或服務接受者的個案記錄。 

 



康復司：BVR / BSBVI 
參與者服務政策手册 
第 26 節，標題：新政策的實施 
 

 
新政策的實施 

 
對於所有處於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狀態的情况，政策的更改和更新將在手册中包含的日期生效。 

 
對於已完成並簽署IPE的個人，任何其他新政策的實施都需要逐案確定。在管理層的指導
下，一些新政策可能會在IPE年度審查時生效，但作為一般規則，如果一項政策對已納入商
定的IPE的計畫服務發生了變化，除上述情况外，該計畫將根據製定和簽署計畫時的政策
進行。然而，如果對IPE進行重大修改，例如當職業目標發生變化、新增額外服務或成本發
生重大變化時，新政策將對這些變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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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個人，包括VR參與者、員工、供應商、社區合作夥伴、雇主和進入VR辦公室或與VR做生意
的公眾，應該能够在安全和尊重的環境中這樣做。 

 
在VR辦公室或提供VR服務期間發生的不利於安全和尊重環境的互動或行為應得到適當
解决。 

 
 

工作場所暴力與人身安全 
 

任何人在工作場所的暴力、威脅、騷擾、恐嚇與其他事件或侵略行為以及破壞性行為都是
不可容忍的。侵略行為可能包括口頭或書面聲明、手勢或表達，傳達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或
精神傷害威脅，或間接行為，如損壞個人財產。 

 
公職人員受到 《內華達州修訂法規》199.300 防範對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陪審員、裁
判、仲裁員、鑒定人、評估員或類似人員 保護。在與總檢察長與行政長官協商後，個案
可能會被移交起訴。 

 
實施工作場所暴力行為的個人可能會被相關法律機构驅逐出場所及/或採取刑事行動。
表現出暴力或破壞性行為的參與者可能會被拒絕服務和/或與管理員和/或其指定人員
協商，VR案件可能會被結案。 

 
該機构遵守內華達州行政部風險管理（工作場所暴力）的《工作場所暴力預防政策》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199.html%23NRS199Sec30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199.html%23NRS199Sec300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199.html%23NRS199Sec300
http://risk.nv.gov/LP/WV/


 

 
其他破壞性行為 

其他破壞性行為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霸凌（例如：造成具威嚇性或敵意之環境的行為，或使他人合理地感到可能遭受人身傷害

或個人財產損害之恐懼；或持續性的嘲弄、貶低或侮辱性的玩笑；或持續性的非語言威脅
或恐嚇，例如使用具攻擊性、威嚇性或不尊重的手勢）； 

●​ 憤怒或敵意的爆發性表達； 
●​ 醉酒或行為不檢或暴露癖； 
●​ 大聲說話或其他譟音活動，嚴重干擾他人或工作完成能力； 
●​ 持有槍支，以威脅或恐嚇的管道暗示、使用或展示武器，但明確雇用提供這些服務的有

償警衛除外； 與其職責相關的執法； 或法律允許和規定的其他個人； 
●​ 擁有或使用非法物質；以及 
●​ 強迫機构參與者要錢或施加不當或過度的壓力，意圖從參與者那裡招攬業務。 

 
由於工作環境通常不容許擾亂秩序之行為，本機構對於拒絕採取必要步驟以培養適當工作
行為之參與者，得暫停、延後或中斷其服務。如有需要，得訂立行為協議，而服務之持續提
供可能以遵守該協議為條件。服務可能會被暫停，直到參與者能够以適當的渠道行事。 

 
每當服務被減少、暫停或終止時，均會以書面形式向參與者提供有關客戶協助計畫（Client 
Assistance Program，CAP）及公平聽證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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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康復中心款項使用不當或不當，或發生欺詐： 

公共款項應當按照法律、法規與政策的規定使用。 
 

透過申請服務，參與者同意提供準確的財務資訊，並遵守與代表他們使用款項有關的職業
康復中心要求。 

 
在向VR申請商品和服務資金時，參與者應誠實守信，以負責任的管道利用為VR目
的提供的所有服務和商品，並意圖完成客製化就業計畫（IPE），從而成功就業，或
為盲人老年人計畫，實現客製化書面獨立生活計畫（IWILP）的目標和目的。 

 
他人使用職業康復代我購買的商品與服務時，不能使其無法再用於職業康復服務，
或損害他人以 
預期渠道使用它們的能力；。 

該機构可以追回濫用、未經授權或機构準予購買或透過欺詐獲得的商品與服
務的款項。 

 
如果職業康復中心為參與者承擔財務參與責任的商品或服務支付部分或全
部費用，他們需要向職業康復中心報帳費用。不這樣做可能會被視為欺詐。 

 
如果發生欺詐，可能會損害公眾對職業康復中心計劃與州政府的信任。當個人故意
隱瞞、隱瞞或歪曲資訊以獲得或試圖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服務或款項時，可能存在欺
詐行為。欺詐包括但不限於： 

●​ 故意報告不準確的收入或收入來源， 
●​ 故意獲取由VR資助的商品或服務，而不打算將其主要用於實現IPE或IPS 

IWILP目標，以及 
●​ 盜竊VR購買的物品。 

 



 

 
如果商品與服務被不當使用、不當獲得或透過欺詐獲得，參與者將被要求退還物品或報帳
在這些商品或服務上花費的職業康復中心款項。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帶來服務暫停或個
案終止。在嚴重欺詐或意圖欺詐的情况下，可以向執法部門提交報告，尋求刑事起訴。 

未來個案： 
 

因VR資金使用不當或欺詐而結案的參與者可以重新申請服務； 然而，如果資
金仍欠VR，所有未來的支出和服務都可能被擱置，直到資金償還為止。 

 



 

 
適用於職業康復規劃的定義，包括支援性就業服務 

 
申請人 

 
根據以下描述提交職業康復服務申請的個人。當個人或代表： 

 
1.​ 已填寫並簽署代理申請表，或透過其他渠道請求服務； 

 
2.​ 提供了啟動評估以確定服務資格與優先序列所需的資訊；以及 

 
3.​ 可以完成評估流程。 

適當的溝通渠道 

專門的輔助工具與支援，使身心障礙者能够理解與回應所傳達的資訊。適當的溝通管道包
括但不限於使用口譯員、開放式和閉路字幕視頻、專業電信服務和錄音、盲文和大字印刷
資料、電子格式資料、增强通信設備、圖形演示和簡單語言資料。 

 
輔助科技裝置 

 
任何用於提升、維持或改善身心障礙者功能能力之物品、設備或產品系統，不論其係以現
成商用產品取得、經過改裝，或為客製化製作。 

 
輔助技術服務 

 
直接協助身心障礙者選擇、獲取或使用輔助科技設備的任何服務，包括： 

 
1.​ 評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包括在其習慣環境中對其進行功能評估； 

 
2.​ 購買、租賃或以其他渠道為參與者提供輔助科技設備； 

 
3.​ 輔助科技設備之選擇、設計、裝配、客製化、適應、應用、維護、 

 



 

 
修理或更換； 

 
4.​ 協調並結合使用其他治療、介入措施或服務與輔助科技設備，例如與既有之教育

及康復計畫與方案相關者； 
 

5.​ 為參與者或其家庭成員、監護人、律師或代表提供實現就業結果所需的培訓或科
技援助； 和 

 
6.​ 為專業人員（包括提供教育與康復服務的個人）、雇主或提供雇傭服務或以其他渠

道實質性參和參與者主要生活功能的其他人提供培訓或科技援助，前提是培訓或
科技協助是必要的，以實現就業成果。 

 
AWARE 

該機構使用的電子個案管理系統名稱。​

案卷 

硬拷貝檔案或電子檔（或組合），以適用者為准。​

客戶援助計劃 (CAP) 

客戶援助計畫 (CAP) 為職業康復客戶提供個人辯護和法律代理、資訊和轉介服務、外展和
教育。CAP 也提供有關《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案》 第 I 條的資訊。 

 
社區康復計劃 

 
直接或促進向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下一項或多項職業康復服務的計畫，使他們能够最大限度
地新增就業機會，包括職業發展： 

 
1.​ 在同一管理下提供的醫療、精神、心理、社會與職業服務； 
2.​ 假肢與矯形器的測試、裝配或使用培訓； 
3.​ 娛樂療法； 物理與職業治療； 
4.​ 言語、語言與聽力治療； 
5.​ 精神病、心理與社會服務，包括積極行為管理； 

 



 

 
6.​ 確定資格與職業康復需求的評估； 
7.​ 康復技術； 
8.​ 工作發展、安置與留用服務； 
9.​ 評估或控制特定身心障礙； 
10.​為行動不便的參與者提供定向與行動服務； 
11.​延長雇傭； 
12.​心理社會康復服務； 
13.​輔助就業服務與延伸服務； 
14.​必要時為家庭成員提供服務，使申請人或符合條件的個人能够實現就業結果； 
15.​個人援助服務；以及 

 
就本定義而言，「 計畫」一詞是指直接提供或促進提供職業康復服務作為其主要職能之一的
機构、組織或機构，或機构的組織。 

 
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 

服務與福利，包括住宿與輔助輔助設備以及以下服務： 

1.​ 全部或部分由其他聯邦、州或地方公共機构、健康保險或員工福利提供或支付； 
o​ 常見的例子包括用於中學後專業技能訓練或其他職業培訓服務的PELL

補助金，或用於診斷的醫療補助/醫療保險。 
 

2.​ 在必要時向參與者提供，以確保個人在實現個人IPE中的就業結果方面取得進展； 
和 

 
3.​ 和參與者從職業康復機构獲得的服務相稱。 

 
就本定義而言，同等可比援助服務與福利不包括基於功績的獎勵與獎學金。 
競爭性綜合就業​
指此類工作—— 

●​ 全職或兼職（可能包括自僱職業），個人按以下費率獲得補償 —— 
o​ 不低於聯邦、州或地方管轄區的最低工資，以較高者為准；以及 

 



 

 
o​ 不低於雇主為非身心障礙者、在同一雇主的類似職業中處於類似地位且具有

類似培訓、經驗和技能的其他雇員所從事的相同或類似工作支付的慣常費率； 
和 

o​ 就個體經營者而言，其收入與其他非身心障礙者、從事類似職業或類似任務、
受過類似培訓、經驗和技能的個體經營者所獲得的收入相當； 和 

o​ 有資格享受提供給其他員工的福利水准；以及 

●​ 所在位置 
o​ 通常在社區中；以及 
o​ 身心障礙員工為履行職位職責而與特定工作單位和整個工作現場內的其他員工

互動，並酌情與其他非身心障礙者（不包括監督人員或為該員工提供服務的個
人）互動，其程度與非身心障礙者和處於類似職位的員工與這些人互動的程度
相同； 和 

●​ 酌情提供與其他非身心障礙者且職位相似的員工類似的晋昇機會。 

合同 

作為獨立承包商的供應商與康復部門之間的書面服務協定，以遵守《內華達州修訂法規》（
NRS）第333章、《內華達州行政法典》 (NAC)第333條和《州行政手册》（SAM）0300中包含
的內華達州採購和契约法律法規。需要簽署契约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通信、口譯和筆譯服
務； 醫學； 諮詢； 為家庭成員提供服務； 評估服務； 以及就業支援。如果供應商沒有簽署合
同，則無法授權服務。 

 
客製化就業 

 
對於嚴重身心障礙的個人來說，這意味著競爭性的綜合就業，即 —— 

 



 

 
●​ 基於對嚴重身心障礙個人的獨特優勢、需求與興趣的客製化確定； 

●​ 旨在滿足重度身心障礙者士的特定能力與雇主的業務需求；以及 

●​ 透過靈活的策略實施，例如 —— 
o​ 個人求職； 
o​ 與雇主合作以促進安置，包括 —— 

▪​ 根據當前雇主的需求或以前未確定與未滿足的雇主需求客製化職位描
述； 

▪​ 製定一套工作職責、工作時間表與工作安排，以及監督細節（包括績效
評估與審查），並確定工作地點； 

▪​ 使用個人選擇的專業代表，或者如果選舉產生的自我代表，與雇主合作，以
促進安置；以及 

▪​ 在工作地點提供服務與支援。 

決策點 

在從申請人身份到個案結束的康復流程中，對參與者做出的任何判斷或結論。 
 

就業成果 
 

關於參與者進入、晋昇或保留全職或兼職競爭性綜合就業，包括客製化就業、自僱職
業、遠程辦公或企業所有權或與個人獨特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能力、
興趣和知情選擇相一致的支援性就業。 

 
長期雇傭 

 
在非綜合或庇護環境中為公共或私人、非營利機构或組織工作，根據1938年《公平勞動標
准法》提供低於最低工資的補償。就職業康復中心計畫而言，長期雇傭不被視為成功的就業
結果。 

 
擴展服務（支援就業） 

 
為支援與維持個人在支援性就業中所需的持續支援服務與其他適當服務，包括： 

 



 

 
●​ 以協助個人維持支援性就業的渠道提供、組織與提供 
●​ 根據客製化就業計畫中規定的個人需求確定 
●​ 由州機構、非營利私人組織、雇主或任何其他適當資源等實體（職業康復中心除外）

在個人從州職業康復中心機构提供的支援過渡後提供 
●​ 根據需要，由州職業康復機构向身心障礙最嚴重的青年提供，期限不超過4年，或當

青年年滿25歲（因此不再符合身心障礙青年的定義）時，以先到者為准 

極端醫療風險 
 

如果不迅速提供包括心理健康服務在內的醫療服務，功能損害或死亡的可能性會大大
新增。 

 
公正聽證官​

是指： 

1.​ 不是公共機构的雇員（行政法法官、聽證審查員或高等教育機构的雇員除外）； 
2.​ 不是職業康復局康復司的成員； 
3.​ 以前沒有參與過申請人或服務接受者的職業康復； 
4.​ 瞭解職業康復服務的提供、州計畫以及關於提供服務的聯邦和州法規； 
5.​ 接受過關於履行公務的培訓；以及 
6.​ 沒有與個人客觀性相衝突的個人、職業或經濟利益。 

注：就本定義而言，個人不得僅因該機构支付其擔任聽證官的費用而被視為公共機构的雇員。 
 

身心障礙者 
 

就職業康復資格而言，是指： 
 

1.​ 有身體或精神障礙的人； 
 

2.​ 其損傷構成或帶來就業的重大障礙；以及 

 



 

 
 

3.​ 誰可以從提供職業康復服務中獲得就業成果。 
 

患有嚴重身心障礙的個人 
 

根據該司的定義，是指身體或精神身心障礙的個人，嚴重限制了兩項或多項主要生活活動的功
能能力，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需要多種服務。 

 
重度身心障礙者士​

是指： 

1.​ 在就業結果方面，誰有嚴重的身體或精神障礙，嚴重限制了一種或多種功能能
力（如行動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照顧能力、自我指導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工
作寬容度或工作技能）； 

2.​ 預計其職業康復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提供多種職業康復服務；以及 

3.​ 因截肢、關節炎、自閉症、失明、燒傷、癌症、腦癱、囊性纖維化、耳聾、頭部損傷、心
臟病、半身不遂、血友病、呼吸或肺功能障礙、精神發育遲緩、精神疾病、多發性硬化
症、肌營養不良、肌肉骨骼障礙、神經系統疾病（包括中風和癲癇）、脊髓疾病（包括
截癱和四肢癱瘓）、鐮狀細胞性貧血、特定學習障礙、終末期腎病或其他身心障礙或
在確定資格和職業康復需求的評估基礎上確定的身心障礙組合而導致的一種或多種
身體或精神身心障礙，以造成相當的實質性功能限制； 或 

 
4.​ 是SSI或SSDI福利的接受者。 

 
客製化就業計畫 (IPE) 

 
IPE是VR和個人客戶之間的書面協定，概述了VR和客戶的角色/責任； 用於協助客戶獲
得就業的服務範圍； 各種VR服務的資金來源； 以及培訓/其他服務和就業的預計時間
表。 

 
客製化書面獨立生活計畫（IWILP） 

 



 

 
IWILP是由盲人老年人專案的客戶和指定的OIB工作人員製定的書面計畫，旨在確定獨立
生活目標、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服務以及服務目標。該計畫還解釋了服務日期、參與要求、
權利與責任。 

 
個人代表 

 
個人的代表定義為由申請人或合資格個人（視情況而定）所選的任何代表，包括父母、監護
人、其他家庭成員或律師，除非法院委任代表代表該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指定的代表
是該個人的代表。 

 
知情選擇 

 
知情選擇意味著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VR）服務的申請人和個人在VR過程中是積極和全面
的合作夥伴，做出有意義的選擇。知情選擇就其性質而言，意味著您做出的决定是「知情的」
，這意味著您將獲得有關可用選項範圍的充分資訊，瞭解每個選項的潜在利弊，以及在整個
職業康復個案中做出决定時瞭解該科的局限性。個人的知情選擇不具有約束力，但在確定
就業結果、所需的職業康復服務、提供服務的實體以及採購服務的方法時必須認真考慮。 

 
高等教育機构 

 
具有《1965年高等教育法》第 1201(a) 節（《美國法典》第20編第 1141(a) 條）中規定之含
義。 

 
工作準備 

 
當參與者擁有所有必要的培訓、硬技能和軟技能，以及所需的工具，並獲得支援，開始在他
們選擇的職業目標中尋找工作時。這對每個參與者來說都是不同的，因為每個參與者都有
不同的技能、能力、興趣與職業目標。 

 
法定監護人 

 
有合法權力代表參與者行事的個人，如父母、法定監護人或有授權書的人。依《內華達州修
訂法典》（NRS）第159.017章所指定之任何人士，作為人身監護人、財產監護人，或同時擔
任人身及財產監護人者。監護人是指因嬰兒期、無行為能力或身心障礙而具有法律權力與
義務照顧他人人身或財產的個人。 

 



 

 
主要生活活動 

 
是關於移動、溝通、自我照顧、人際交往能力、自我指導、雇主對工作的容忍度/接受
度、工作技能與學習能力的活動。 

 
生活費 

 
為參與者提供的貨幣支援，用於支付超出參與者正常支出的費用，如食物、住所和衣服，這
些費用是個人參與確定資格和職業康復需求的評估或參與者根據IPE接受職業康復服務所
必需的。 

 
以下是符合生活費定義的費用示例。這些例子純粹是說明性的，並沒有解决所有可能的情
况，也不打算取代康復諮詢師的判斷。 

示例 1：​ 個人就業或求職活動所需的制服或其他合適服裝的費用。 

 
示例 2：​ ​ 個人在離家不遠的地點參加評估活動或職業培訓所需的短期住

房費用。 
 

示例 3：​ 為使個人能因工作安置而搬遷所需支付的一次性初始費用，例如押金或
開通水電服務所需的費用。 

持續支援服務 （支援就業） 
 

支援與維持個人在支援性就業中所需的服務，包括評估就業穩定性，提供特定服務或協調
工作場所內外的服務，以維持穩定。它們基於在工作現場（或在特定情况下，特別是應參與
者的要求與IPE的規定，在現場外）至少每月兩次的監測，可能包括： 

●​ 對職業需求綜合評估的補充性詳細評估 
●​ 提供熟練的工作培訓師，陪同個人在工作場所進行强化工作技能培訓 
●​ 工作發展、工作維持與安置服務 
●​ 社交技能培訓 
●​ 定期觀察或監督個人 

 



 

 
●​ 後續服務，如與雇主、個人、個人代表與其他合適的個人定期聯系，以加强與穩定

就業安置 
●​ 促進工地的自然支撐 
●​ 實現或保持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所需的其他服務或類似於第12節「職業康復服務

範圍」中。 

參與者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第361.150  (a) (1)條 ，對於職業康復（VR）計畫，參與者是指擁有經
準予和簽署的客製化就業計畫 (IPE) 並已開始接受服務的可報告個人。在整個聯邦法規
中，它引用了「 符合條件的個人或個人代表（視情况而定）」。在本手册中，該機构使用了
「參與者」一詞，並假設它還包括「或酌情包括個人代表」這一短語。 

以人為本的規劃 
 

一種發現個人能力的方法，並發現與他或她的職業選擇相關的對個人重要的東西。 
 

個人援助服務 
 

由一個或多個人員提供的一系列服務，旨在幫助參與者在工作期間或工作之外進行日常生
活活動，如果個人沒有身心障礙，通常會在沒有幫助的情况下進行這些活動。旨在增强參
與者對生活的掌控，以及在工作內外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這些服務必須是參與評估或資
格或就業結果所必需的，並且只能在參與者接受其他職業康復服務時提供。這些服務可能
包括管理、監督和指導個人援助服務的培訓。 

 
身心康復服務/ 身心障礙診斷與治療 

 
1.​ 為糾正或改變構成就業重大障礙的身體或精神狀況所必需的矯正手術或治療，但

其性質使得可以合理地預期這種糾正或改變會在合理的時間內消除或减少這種就
業障礙； 

 
2.​ 合格人員診斷和治療精神或情緒障礙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34/subtitle-B/chapter-III/part-361/subpart-E/section-361.150


 

 
符合內華達州執照法的人員； 

 
3.​ 牙科； 

 
4.​ 護理服務； 

 
5.​ 與手術或治療與診所服務相關的必要住院治療（住院或門診護理）； 

 
6.​ 藥品與用品； 

 
7.​ 為個人診斷出的身心障礙開具假肢及/或矯形器，這是實現就業結果所必需的； 

 
8.​ 由符合州許可證法律的人員開具的眼鏡和視覺服務、隱形眼鏡、顯微鏡鏡片、望遠

鏡鏡片和其他特殊視覺輔助工具的處方，包括與個人診斷出的身心障礙有關的視
覺培訓，以及實現就業結果所必需的； 

9.​ 足科； 

10.​物理治療； 
 

11.​職業治療； 
 

12.​言語或聽力治療； 
 

13.​心理健康服務； 
 

14.​治療與提供身心康復服務相關或由此產生的急性或慢性醫療併發症和緊急情况，或
治療中固有的疾病； 

 
15.​為患有終末期腎病的參與者提供特殊治療服務，包括移植、透析、人工腎與用品； 

 
16.​非傳統醫學或心理治療，如針灸與順勢療法；以及 

 
17.​其他醫療或與醫療有關的康復服務。 

 
身體或精神損傷 

 



 

 
 

影響以下一個或多個身體系統的任何生理障礙或狀況、外觀缺陷或解剖損失：神經系統、肌
肉骨骼系統、特殊感覺器官、呼吸系統（包括言語器官）、心血管系統、生殖系統、消化系
統、泌尿生殖系統、偏癱和淋巴系統、皮膚和內分泌系統，或任何精神或心理障礙，如智力
身心障礙、器質性腦綜合征、情緒或精神疾病以及特定的學習障礙。 

 
就業後服務 

 
在實現就業成果後提供的一項或多項服務，這些服務是個人維持、重新獲得或提升就
業所必需的，與個人獨特的優勢、資源、優先事項、關注點、能力、技能、興趣與知情選
擇相一致。 

 
就業前過渡服務 

《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WIOA）指出，有資格或可能有資格獲得VR服務的身心障礙學
生可以獲得這些服務。州職業康復機构和地方教育機構合作提供或安排提供這些服務。五
項必須提供之服務包括：職業探索諮詢、以工作為基礎之學習經驗、就讀高等教育機構之
綜合轉銜或中學後專業技能訓練課程機會之諮詢、培養社交技能與獨立生活能力之職場準
備訓練，以及自我倡議指導（可能包括同儕導師輔導）。 

 
合格人員 

 
州根據州執照法和州標準確定符合服務提供者「 合格人員」定義的個人（或符合適用於該
職業或學科的州公認標準的個人）。 

 
示例 1：​ 藥物濫用顧問或聾人口譯員的州認證，心理學家、醫生、牙醫或其

他持證或認證人員的執照。 
 

合格的康復諮詢師 
 

根據聯邦法律法規和州標準，州確定符合「 合格康復專業人員」定義的個人 

 



 

 
（或符合適用於該專業或學科的州認可標準）。 

 
就機构而言，合格的康復顧問是由機构雇用的顧問，有資格履行康復顧問職位的覈心職能
，如確定資格和簽署客製化就業計畫。 

 
康復工程 

 
系統地應用工程科學來設計、開發、適應、測試、評估、應用和分發科技解決方案，以解决身
心障礙者在行動、通信、聽力、視覺和認知等功能領域以及與就業、獨立生活、教育和融入
社區相關的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康復司技 

康復科技被定義為系統地應用科技、工程方法或科學原理，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在教育、康
復、就業、交通、獨立生活、娛樂、家庭和車輛改裝以及其他輔助設備（包括但不限於助聽
器、低視力輔助器和輪椅）等領域的需求，並解决他們面臨的障礙。眼鏡不是低視力設備
，除非它們是專門的低視力眼鏡（例如，放大4倍或5倍）。這包括康復工程以及輔助科技
設備與服務。 

 
康復司技僅包括克服個人身心障礙造成的功能限制所需的設備或服務。培訓或就業而非因
個人身心障礙而需要的設備或服務被視為設備，而不是康復司技術。 

 
有助於就業結果的服務 

 
任何屬於客製化就業計畫（IPE）之一部分、在諮商與輔導關係之情境下提供，且能以可辨識
且正面的方式促進個人職業康復之服務。 

 
社會保障身心障礙保險（SSDI） 

 
SSDI是一項福利計畫，如果個人工作時間足够長，並為其收入繳納了社會保障稅，他們就
可以參加。該計畫向符合SSA資格身心障礙要求的成年人與兒童支付福利，而且收入與資
源有限。SSDI的驗證受益人被認為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中心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是指在中等、高等教育或其他公認教育專案中的身心障礙個體，其年齡不低
於《身心障礙者教育法》（IDEA）第 614 (d)(1)(A)(i)(VIIII) 條規定的提供過渡服務的最早年
齡，或 

●​ 如果州選擇根據本法案使用較低的最低年齡接受就業前過渡服務，則不得低於
該最低年齡 
以及 

●​ 年齡不超過21歲（根據《內華達州修訂法規》388.522322 歲除外）； 或 
●​ 如果州法律根據《身心障礙者與教育法》規定了接受服務的最高年齡，則不得超過

該年齡 

或者是： 
 

●​ 有資格接受IDEA B部分規定的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或 
●​ 根據《康複法》第504條，屬於身心障礙者的學生。 

為了明確本手册中的年齡下限，如果一個人是接受當地教育機構過渡服務的中等教育學生
，他/她可能會被視為身心障礙學生（見下文注釋） 

*注：IDEA 614 (d)(1)(A)(i)(VIIII) 引用了當個人滿足以下條件時生效的第一個 IEP 
16.​ 然而，《內華達州行政法典》 (NAC) 388.133 指出，過渡服務是基於學生 的需求，如果學生年滿14歲
或以上，則包括學生的學習課程； 如果學生年滿16歲或以上，或者學生在客製化教育計畫生效期間將年滿16
歲，包括但不限於指導； 相關服務； 社區經驗； 完成學業後，成年後就業和其他生活目標的發展； 如果合適，獲
得日常生活技能和功能性職業評估 

 
**身心障礙學生的定義是基於州與聯邦法律法規。 

 
就業的重大障礙 

 
如果身體或精神障礙（根據隨之而來的醫療、心理、職業、教育和其他相關因素）阻礙了個
人為符合個人能力和能力的就業做準備、進入、從事、保留或晋昇。 

 

https://www.leg.state.nv.us/NRS/NRS-388.html%23NRS388Sec5223


 

 
補充保障收入 (SSI) 

 
SSI 為有特殊經濟需求、身心障礙或老年人提供每月付款。由於該計畫完全由一般稅收資
助，因此必須滿足嚴格的要求才能獲得該計畫。身心障礙兒童或盲人也可能獲得 SSI。 
SSI 的驗證受益人被假定有資格獲得VR服務。 

 
支援性就業 

 
符合個人優勢、能力、興趣和知情選擇的客製化和客製化化的競爭性綜合就業（包括客製化
就業，或在綜合工作環境中的就業，在這種環境中，個人短期內為競爭性綜合雇傭而工作）
，包括為最嚴重身心障礙的個人提供持續的支援服務： 

 
●​ 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競爭性綜合就業的人，或 
●​ 由於嚴重身心障礙，競爭性綜合就業中斷或間歇性中斷 

以及 
 

●​ 由於身心障礙的性質與嚴重程度，需要密集的支援性就業服務與擴展服務來
完成這項工作的人 

支援就業服務 
 

持續的支援服務，包括客製化就業和其他適當的服務，以支援和維持最嚴重身心障礙的個
人在支援性就業中的地位，這些服務是： 

●​ 以協助個人實現有競爭力的綜合就業的渠道提供、組織與提供； 
●​ 根據 IPE 中規定的個人需求確定；以及 
●​ 由州職業康復中心機构提供，期限不超過24個月（必要時可延長，以實現就業 
●​ 在向擴展服務過渡後，作為離職後服務提供，擴展服務提供者無法提供這些服

務，但這些服務是個人維持或重新獲得工作安置或提前就業所必需的。 

 



 

 
及時性 

 
服務的提供沒有任何不當的延誤或中斷。​

過渡服務 

在以結果為導向的過程中為學生設計的一套協調的活動，促進從學校到畢業後的活動，包
括中學後專業技能訓練、職業培訓、競爭性綜合就業（包括支援性就業）、繼續教育和成人
教育、成人服務、獨立生活或社區參與。 

 
一套協調的活動必須基於學生的需求，考慮個人的偏好和興趣，必須包括教學、社區體驗、
就業發展和其他畢業後成人生活目標，並在適當的情况下獲得日常生活技能和功能性職業
評估。過渡服務必須促進或幫助實現學生 
實現學生或青年的 IPE 中確定的就業成果，包括與家長或身心障礙學生或青年代表（視
情况而定）的外聯和接觸。 

交通 
 

參與者參加職業康復服務所需的差旅費和相關費用，包括提供使用公共交通系統的培
訓。 

 
以下是符合交通定義的費用示例。這些例子純粹是說明性的，並沒有解决所有可能的情况
，也不打算取代康復諮詢師的判斷。 

 
所有費用均按州每日津貼率支付或報帳給參與者。 

 
示例 1：​ 個人護理人員的差旅費和相關費用，如果該人員的服務是參與者

參加任何職業康復服務所必需的。 
 

示例 2：​ 申請人參與需要旅行的評估或評估服務所產生的短期旅行相關
費用，如食物和住所。 

 
示例 3：​ 參與者因與工作地點相距甚遠而產生的搬遷費用 

 



 

 
根據 SAM 0200，個人的當前居住地。 

 
示例 4：​ 購買與修理車輛，包括貨車，但不包括改裝這些車輛，因為改裝將

被視為康復技術。 
 

身心障礙之青年 
 

年齡大於14歲且不大於24歲的身心障礙者。 
 

工作機會稅收抵免 (WOTC) 
 

WOTC 是一種聯邦稅收抵免，適用於雇主雇用和雇傭來自某些目標群體的個人，這些
人面臨著巨大的就業障礙。如果雇主雇傭了 WOTC 目標群體中的個人，如身心障礙者
，他們可以滿足其業務需求並申請稅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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